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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给的意见

农牧发〔201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近几个月来，我国生猪产能持续下滑，能繁母猪存栏大幅下降，后期猪肉价格可能出现大幅上涨。为

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肉市场有效供给，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快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 

各地要落实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及时足额将扑杀补助发放到养殖场户手中。要统筹利用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政策资金，重点支持种猪场和规模猪场尽快恢复生产。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

省级财政部门，尽快研究出台对种猪场、地方猪保种场和规模猪场的临时性生产救助补贴政策，切实稳

定生猪基础产能。统筹用好中央财政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专项补助经费，支持开展生猪产地检疫、屠宰检

疫和运输车辆监管等工作。同时，积极与地方财政沟通，争取对销毁的非洲猪瘟阳性猪肉产品、建设运输

车辆清洗消毒中心、生猪屠宰加工企业配备检测仪器设备、建设非洲猪瘟无疫区和无疫小区给予适当补

贴。贯彻国务院专题会议要求，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合作，进一步稳定预期、稳定信贷、稳定支持，

不得对生猪养殖场户、屠宰加工企业等盲目停贷、限贷。协调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担保

功能，为生猪养殖场户申请贷款提供增信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可结合财力给予必要的贷款贴息补助。落

实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保险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要足额理赔。

二、加强生产和市场监测预警

加快部省政务信息资源整合，推进生猪产业链监管监测信息一体化建设。各省要按照“一省一方案”

要求抓紧完善本省监测预警工作方案，建立省级财政资金为主、中央财政资金为辅的基层信息采集经费补

助机制，保持监测数据稳定性，提高数据质量。加大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平台“掌上牧云”客户端推广力

度，加快推进龙头企业、规模养殖场数据直联直报。加强生猪屠宰环节监测，扩大淘汰能繁母猪屠宰情况

监测范围。开展种猪场、种公猪站月度定点监测试点。加强猪肉批发市场价格和交易量动态监测，加大权

威数据信息发布力度，加强信息推送和服务，促进增养补栏。

三、优化疫情处置和调运监管

各地要按照《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年）》，严格规范处置新发疫情。在疫情处置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建筑布局、饲养管理水平等因素，科学评估风险，精准确定扑杀范围。

严格按照检疫规程开展产地检疫，不得无正当理由不出具检疫证明。加强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管理，加大

运输环节查验力度，落实清洗消毒和无害化处理措施，坚决消除运输环节传播疫情风险。各地要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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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农业农村部关于规范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活动的通知》（农牧发〔2018〕23号），进一步细化便捷措

施，优化程序，保障符合条件的种猪和仔猪调运，支持规模养殖场和屠宰场 “点对点”生猪及产品调运，

不得层层加码禁运限运。科学划定禁养区，对于超范围划定禁养区、随意扩大禁养限养范围等问题，要

限期整改，不能一禁了之。

四、深入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加快转变生猪生产方式，多渠道支持养殖场户改善基础设施装备条件，建设出猪台、洗消间、生物隔

离带、高温加压消毒设备等，提升养殖场户生物安全水平。落实粪污资源化利用政策，加大对粪污资源化

利用机具购置的补贴力度，支持规模猪场建设完善环保设施装备。合理规划、切实保障规模猪场发展的

土地供应。继续开展生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推动中央、省、市、县四级联创，高标准创建一批生

产高效、环境友好、产品安全、管理先进、防疫规范的生猪标准化示范场，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认真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鼓励和支持有

条件的小农户稳步扩大规模，发展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现代家庭牧场。

五、调整优化生猪产业布局

生猪自给率低的销区要根据当地情况，积极扩大生猪生产，合理规划布局，逐步提高生猪自给率。因

环境容量等客观条件限制，确实无法满足自给率要求的省份，要主动对接周边省份，合作建立养殖基地，

提升就近保供能力。制定实施非洲猪瘟分区防控方案，加强区域内统筹规划布局，推进联防联控。试点区

域要尽快建立区域防控机制，抓紧制定具体落实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及时总结做法和经验。其他区域也

要尽快启动相关工作，建立区域内省际联席会议制度。科学规划屠宰产业布局，按照“集中屠宰、品牌经

营、冷链运输，冷鲜上市”的原则，加快推进生猪屠宰标准化示范创建，形成养殖与屠宰相匹配、屠宰与消

费相适应的产业布局。支持生猪养殖企业集团在省域或区域化管理范围内全产业链发展。

六、加强实用技术推广应用

加强非洲猪瘟防控技术研究，不断完善养殖、运输、屠宰等各环节疫病综合防控技术。针对不同区

域、不同养殖模式，总结推广适合本地区实际的生猪生物安全防护、清洗消毒等实用技术。要组织畜牧兽

医技术推广机构、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技术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帮助养殖场户解决生产和防疫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要加大生猪良种推广力度，切实提高母猪繁殖率和仔猪成活率。要加强实用技术培训，特别

加大对种猪场和规模猪场的培训力度，切实提高防疫能力。

七、切实强化组织保障

进一步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压实生猪市场保供稳价的主体责任，提高生猪生产、市场流通、

质量安全监管和调控保障能力。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切实把稳定生猪生产作为当前一个

时期重中之重的任务，抓好组织落实。要主动协调，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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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密切关注生猪生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解决措施。在

稳定生猪生产发展的同时，统筹抓好牛羊肉和禽肉等畜产品供给，多渠道满足市场消费。各地要在4月30

日前，将贯彻本意见的情况报送我部畜牧兽医局。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0日

农业农村部     国家统计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渔业统计工作的意见

农渔发〔201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统计行政主管部门：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有关精神，深化

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渔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现就进一步完善渔业统计体制机制、加强渔业统计

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化对渔业统计工作的认识

渔业统计履行国家统计调查职能，是国家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调查取得的渔

业生产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的渔业产值核算数据，是国家发布使用渔业统计数据的唯一来

源，是我国政府向国际组织提供渔业统计数据的法定来源，是履行行政职能、评价渔业发展状况、制定

渔业产业政策的重要依据。

当前，渔业发展进入新时代，对渔业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做好渔业统计工作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坚实保障。但渔业统计基础仍然相对薄弱，管

理体系和工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工作水平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按照新时代渔业发展的总体要求, 

亟需进一步加强渔业统计工作，以适应新时期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和渔业转型升级、高质量绿色发展

的要求。

二、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

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

围绕深化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科学准确反映渔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成效，聚焦履行渔业统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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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职责，健全渔业统计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强化队伍和能力建设，促进渔业科学决策水平

不断提升。

（二）总体目标

根据新时代渔业发展要求、特点，以及机构改革的实际情况，充分履行工作职责，延续并不断加强渔

业统计工作。各级渔业部门和统计部门，法定统计职能明晰、分工明确、合作机制顺畅；渔业统计指标体

系更加优化完善，对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反映更加全面、科学、准确；各级渔业部门对统计工作的组织

和保障能力得到加强，有明确的责任机构，有稳定的人员队伍，有充足的经费保障。

（三）基本原则

1.坚持依法统计。依法对渔业生产及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咨询意见，

实行统计监督，强化统计数据的合法性、权威性、有效性。

2.坚持科学统计。遵循渔业生产和市场规律，不断创新统计方式方法，强化先进技术手段运用，提高

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完整性、科学性。

3.坚持真实统计。统计人员应恪守职业道德，实事求是，如实收集、整理、报送、分析渔业统计资料，

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

三、明确责任分工，抓好任务落实

（四）明确职责分工。渔业统计包括渔业生产统计、渔民家庭收支调查和渔业经济核算等。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相关规定，渔业经济核算中的渔业产值核算由各级统计部门负责，其他渔业统

计工作由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级负责，渔业统计业务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的指导，统计数据

采取下管一级的办法进行管理。

（五）建立合作机制。各级渔业部门和统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建立渔业产量、产值等定期会商

机制，联合开展渔业生产形势判断和课题研究，提高渔业统计数据质量。要整合现有各类统计、监测数

据，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解决统计数据“碎片化”“数出多门”等问题。要联合建立统计快速反

应机制，加强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有关数据的应急统计和分析。

（六）完善统计制度。要进一步围绕渔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方向，聚焦渔业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完善优

化统计指标，充分反映渔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融合等情况。对反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

统计任务，各级渔业部门和统计部门要抓好任务落实。

（七）推进信息化建设。要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创新信息采集方式方法，拓展

数据采集渠道。建立完整的渔情监测、数据分析和发布制度，进一步提升渔情数据信息的获取能力、分

析能力和服务能力。

（八）加强数据应用。各级渔业部门和统计部门要在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的前提下，研究制定渔

业统计数据开放利用标准及制度，积极推进统计信息公开，提高对社会公众和企业的服务水平。探索与

社会统计调查数据机构的合作途径，为行业管理决策提供准确、及时的统计数据和政策建议。

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措施保障

（九）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渔业部门要深刻认识渔业统计对渔业管理决策的重要基础支撑作用，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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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树立依法统计意识，把渔业统计工作放在渔业发展大局中统筹和谋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绩效考核

内容，明确分管领导、责任处室和专职人员，建立专业的工作队伍，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保障到位。

（十）加强队伍建设。各级渔业部门要优化统计人员队伍，选用品行好、能力强、作风实的干部安排

到统计工作岗位；保持人员相对稳定，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切实提高基层统计队伍工作能力；充分发挥推

广机构、科研院所等的技术支撑作用，建设一支既熟悉渔业又了解统计的专业队伍。

（十一）加强经费保障。各级渔业部门要保障渔业统计工作开展所必需的经费，将渔业统计工作经费

列入部门财政预算。同时，要从设施、装备等条件建设方面，对统计专业技术队伍开展工作加大支持力

度。

（十二）加强责任担当。各级渔业部门和统计部门要定期对渔业统计调查行为和统计数据质量进行

检查，更加务实地推进渔业经济发展和渔业统计工作有序进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掺杂水分，确保统计

数据能真实反映渔业产业发展现状、渔民收入状况以及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农业农村部   国家统计局

                      2019年3月18日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9年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农发〔2019〕2号

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新疆、甘肃

省（自治区）农业农村（农牧）厅、财政厅：

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扩大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为切实抓好2019年耕

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工作，推进政策落实、任务落实、责任落实，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种植制度，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的总体要求

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是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各地要充分认识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的重要意

义，把试点工作放在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位置，作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持续加力、常抓不

懈。重点把握好以下原则：

（一）巩固提升产能，确保粮食安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提升耕地质量，坚持轮作为主、休耕为辅，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对休耕地采取保护性措施，禁止弃耕，严禁废耕，不能减少或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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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不能改变耕地性质，不能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急用之时能够复耕，粮食能够产得出、供得

上。

（二）完善政策支持，鼓励各方参与。以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建立健全耕地轮作休耕政策框架，

支持农民开展轮作休耕，中央财政对承担轮作休耕任务农户的原有种植收益和土地管护投入给予必要补

助。鼓励地方因地制宜，自主开展轮作休耕。

（三）坚持问题导向，集中连片推进。以资源约束紧、生态保护压力大的地区为重点，与地下水超采

区、重金属污染区综合治理和生态退耕等相关规划衔接，统筹协调推进。鼓励集中连片实施，有条件的

地方以县、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整建制推进。鼓励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四）尊重农民意愿，稳妥有序实施。我国生态类型多样、地区差异大，耕地轮作休耕情况复杂，要

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

（五）实行精准管理，提升试点水平。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区域继续实行耕地质量监测，跟踪

耕地地力变化。探索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落实进行辅助监测。强化监督管

理，压实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提升试点的管理水平。

二、试点任务、技术路径及补助方式

（一）试点任务

2019年，实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3000万亩。其中，轮作试点面积2500万亩，主要在东北冷凉

区、北方农牧交错区、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豆、花生、油菜产区实施；休耕试点面积500万亩，主要

在地下水超采区、重金属污染区、西南石漠化区、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实施。具体任务安排详见附件。

（二）轮作区技术路径

1.东北冷凉区和北方农牧交错区。在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推广“一主多辅”种植模式，以玉米

与大豆轮作为主，与杂粮杂豆、薯类、饲草、油料等作物轮作为辅，形成合理的轮作模式，基本改变以玉

米为主的连作、重迎茬状况。

2.黄淮海地区。在安徽、山东、河南及江苏北部推行玉米改种大豆为主，兼顾花生、油菜等油料作物，

增加市场紧缺的大豆、油料供给。在河北推行马铃薯与胡麻、杂粮杂豆等作物轮作，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减轻连作障碍。

3.长江流域。在江苏、江西小麦稻谷低质低效区实行稻油、稻菜、稻肥等轮作，改良土壤，提高地力，

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在湖北、湖南、四川大力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湖南轮作不能在长株潭重

金属重度污染区实施），同时在四川推广玉米大豆轮作或间套作，努力增加油菜和大豆供给。

（三）休耕区技术路径

1.河北地下水漏斗区。连续多年实施季节性休耕，实行“一季休耕、一季种植”，将需抽水灌溉的冬小

麦休耕，只种植雨热同季的玉米、油料、棉花和耐旱耐瘠薄的杂粮杂豆等，减少地下水用量。休耕期间鼓

励种植绿肥，减少地表裸露，培肥地力。

2.黑龙江寒地井灌稻地下水超采区。重点在黑龙江三江平原地下水明显下降的井灌稻区开展休耕试

点。休耕期间深耕深松、鼓励种植苜蓿或油菜等肥田养地作物，提升耕地质量，力争地下水下降势头得到

有效遏制，粳稻过剩状况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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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超采区。重点在严重缺水、盐渍化严重的南疆塔里木河流域实施，将耗水

量大、靠抽取地下水灌溉的冬小麦休耕，减少农事活动，减少地下水抽取，力争地下水超采势头得到有效

遏制，满足胡杨林正常生长发育的需求。

4.湖南重金属污染区。重点在长株潭重金属污染区实施，在建立防护隔离带、阻控污染源的同时，采

取“休、治、培”综合治理模式，通过施用石灰、翻耕、种植绿肥等农艺措施，以及生物移除、土壤重金属

钝化等措施，修复治理污染耕地。优先种植生物量高、吸收积累作用强的植物，不得改变耕地性质。

5.西南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地区。重点在贵州、云南、甘肃坡度15°以上、25°以下的生态严重退化地区

实施，调整种植结构，改种防风固沙、涵养水分、保护耕作层的植物，同时减少农事活动，促进生态环境改

善。

（四）补助方式

中央财政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给予适当补助。在确保试点面积落实的情况下，试点省可根据实

际细化具体补助标准。在操作方式上，可以补现金，可以补实物，也可以购买社会化服务，提高试点的可

操作性和实效性。河北、湖南省休耕试点所需资金结合中央财政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和重金属污染耕

地综合治理补助资金统筹安排。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试点省份要成立由政府分管负

责同志或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协调指导组，加强统筹，强化措施，落实责任。省级农业农

村、财政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明确责任分工，形成工作合力。试点县要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

的推进落实机构，全面落实试点任务和要求，保障试点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二）细化实化任务。各试点省份要按照通知要求，尽快制定本省（区）实施方案，明确实施内容、试

点区域、技术路径、操作方式、保障措施等内容。省、县、乡及试点农户要层层落实责任。试点省份与试点

县（市）签订责任书，明确任务、明确责任，切实抓好落实。试点县（市）与试点乡（镇）签订责任书，细化

任务、细化要求。试点乡（镇）与参加试点的农户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轮作休耕协议，充分尊重和保

护农户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明确相关权利、责任和义务，保障试点工作依法依规、规范有序开展。

协议文本存档备查。

（三）强化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制定完善分区域、分作物耕地轮作休耕技术意见，开展技术培训，指

导试点地区农民尽快掌握技术要领，搞好机具改装配套，落实替代作物种子，满足轮作休耕需要。相关部

门根据职责分工，对耕地轮作的作物调整，以及地下水超采区、重金属污染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的治理

修复进行指导，做到科学轮作、合理休耕。

（四）加强督促检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开展监督和指导。

试点省和试点县要适时开展工作督导，推动资金落实、技术落实和指导服务落实。继续探索运用卫星遥

感技术，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落实情况进行辅助监测，试点省要组织好四至信息填报工作。继

续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区域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掌握耕地质量变化情况。

（五）搞好总结宣传。各试点省份要对年度试点工作进行总结，于11月底前形成年度总结报告，由省

级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告，并抄送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轮作休

耕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引导社会各界关注支持试点工作。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型示范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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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宣传轮作休耕的积极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2019年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任务安排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

2019年3月26日

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学习全国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试点典型经验活动的通知

农政改发〔2019〕2号

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及多个中央1号文件的明确要求，2014年农业部、中央农办、

国家林业局出台《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在全国开展先

行先试；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推进改革进行

顶层设计、总体部署。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业农村部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先进行试点、再由点及面展开的要求，从2015年开始，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共确定了3个省、50个地市、279个县为中央试点单位。试点开展四年来，各

试点地区勇于探索、攻坚克难，采取一系列有力度、有特色的改革举措，既完成了规定动作，又有很多丰

富的自选动作，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面上推开，积累了经验，闯出了路子，提供了学习样板。

为确保2019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2021年基本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这两

项硬任务,根据《中央农办秘书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评估总结

的函》有关“树立一批典型”的要求，在各省推荐的基础上，从前三批中央确定的试点单位中选择工作扎

实、亮点突出、成效明显、具有引领作用的北京市海淀区等20个县（市、区）作为第一批全国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经验交流典型单位，供各地学习借鉴。典型单位经验材料将陆续在《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情况》刊登并下发各地。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深刻认识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自觉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认真学习借鉴典型经验做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稳妥推进，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生根。

刚启动改革的地区要主动到先行试点地区考察取经，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对改革中遇到的

难题，要勇于探索有效解决路径；先行试点地区要主动向其他地区传经送宝，及时开展试点工作“回头

看”，确保试点成果经得起检验。

附件：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典型单位名单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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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农法发〔201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部机关各司局、派出机

构：

为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平高

效的法治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要求，我部制定了《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

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现予以印发。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审核制度（以下简称“三项制度”）是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的重要措施，也是推进农业综合执法的基本规范和重要遵循。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全

面推行“三项制度”的重要意义, 加强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培训宣传以及条件保障，确保“三项制度”工

作落实到位。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6日

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118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

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以下简称“三项制度”），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结合农业农村部门执法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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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着力推进农业行政执法透明、规范、合法、公正，不断健全执法制度、

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加强执法监督，全面提高执法效能，推动形成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行政

执法体系。按照依法规范、执法为民、务实高效、改革创新、统筹协调的原则，在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全面推行“三项制度”，确保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许可等行为得到有效规范，做到农业行

政执法基本信息及时公开、农业执法行为过程信息全程记载、执法全过程可回溯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全覆盖，全面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农业执法能力和水

平整体大幅提升，农业执法行为被纠错率明显下降，农业行政执法社会满意度显著提高。

二、主要任务

（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谁执法谁公示”的原则，及时通过本部门或本级政府官方网站、

政务新媒体、办事大厅公示栏、服务窗口等平台，向社会公开农业行政执法的基本信息和结果信息，方便

群众办事，接受社会监督。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信息，依法确需公开的，要作

适当处理后公开。发现公开的行政执法信息不准确的，要及时予以更正。

1.强化事前公开。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本部门“三定”规定，编制公开本

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行政审批服务指南，并及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及机构职能

等信息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应当明确事项的名称、类别、依

据、主体等内容，行政审批服务指南应当明确审批事项的受理机构、审批机构、受理条件、流程时限、救

济渠道等内容。部本级行政执法事项清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行政审批服务指南由部内有相应执法职

责的司局（含派出机构，下同）分别制定，由部法规司汇总报部领导审定后统一向社会公开。地方各级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还应当将本部门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机构名称、人员编制、执法职责、单位地址、投诉举

报电话等向社会公开，并根据相关信息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农业执法人员的姓名、性别、执法证件编

号、执法岗位、执法区域等，应当一并向社会公开。

2.强化事中公开。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调查取证、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送达执

法文书等执法活动时，必须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份，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知

执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救济渠道等内容，鼓励采取佩戴执法证件的方式，执法全程公示执法身

份；要出具行政执法文书，主动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依照国家规定统一着

执法服装、佩戴执法标识的，执法时应当按规定着装、佩戴标识。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政务服务窗口应

当设置岗位信息公示牌，明示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申请材料示范文本、办理进度查询、咨询服务、投诉举

报等信息。

3.强化事后公开。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自行政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

执法机关、执法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应当在执法决定

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已公开的行政执法决定被依法撤销、确

认违法或要求重新作出的，应当及时从信息公示平台撤下原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建立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制度，地方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公开本部门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数据，

并报上级主管部门。

（二）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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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形式，对行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

送达执行等全部过程进行记录，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追溯管理。

1.规范文字记录。部法规司根据司法部制定的行政执法文书基本格式标准，制定农业行政执法基本

文书格式文本。地方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全面、准确、及时记

录行政执法的各个环节，确保执法活动全过程有执法文书记录。

2.规范音像记录。地方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执法实际，制定音像记录规则，明确照相机、

摄像机、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等音像记录设备的使用规范、记录要素、存储应用和监督管理等要求。对

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可以不进行音像记录；对查封扣押、强制销毁等直接涉及执法

相对人人身和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应当推行全程音像记录；对现场执法、调

查取证、举行听证、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过程，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音像

记录。

3.规范记录归档。完善执法案卷管理制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档案管理规定归档保存执法台账、

法律文书以及执法全过程记录资料，确保行政执法行为有据可查。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的记录资料，归档时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基于互联网、电子认证、电子签章的行政执法全

过程数据化记录工作机制，形成业务流程清晰、数据链条完整、数据安全有保障的数字化记录信息归档

管理制度。

4.规范结果运用。充分发挥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对案卷评查、执法监督、评议考核、舆情应对、行政

决策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工作的积极作用。加强执法信息记录的统计分析，及时发现行政执法薄弱环

节，改进行政执法工作，依法公正维护执法人员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执法记录信息调阅

监督制度，做到可实时调阅。

（三）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应当严格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

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1.明确法制审核机构。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本部门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

作。要加强法制审核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

的人员调整充实到法制审核岗位，配强工作力量，使法制审核人员的配置与形势任务相适应，原则上法制

审核人员不少于本单位执法人员总数的5%。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法制审核工作中的作用，特

别是针对基层存在的法制审核专业人员数量不足、分布不均等问题，探索建立健全本系统内法律顾问、公

职律师统筹调用机制，实现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共享。

2.明确法制审核范围。凡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直接关系行政

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以及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

系的，都要进行法制审核。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结合本部门行政执法行为的类别、执法层级、所属领

域、涉案金额等因素，制定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对下一级执法

机关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编制工作加强指导，明确重大执法决定事项的标准。部本级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由部法规司会同部内有关司局制定。

3.明确法制审核内容。针对不同行政执法行为，明确具体审核内容，重点审核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

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自由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执法是否超越执法机关法定权限；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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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法制审核机构完成审核后，应当

根据不同情形，提出同意或者存在问题的书面审核意见。行政执法承办机构应当对法制审核机构提出的

存在问题的审核意见进行研究，作出相应处理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机构进行审核。

4.明确法制审核责任。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推动落实本部门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制度的第一责任人，对本机关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负责。要结合执法实际，确定本部门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流程，明确送审材料报送要求和审核方式、时限、责任，建立健全法制审核机构与行政执法承办机

构对审核意见不一致时的协调机制。行政执法承办机构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执法

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程序的合法性负责，法制审核机构对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负责。因行政

执法承办机构的承办人员、负责法制审核的人员和审批行政执法决定的负责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枉法等导致行政执法决定错误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行“三项制度”的重要意义,主要负

责人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对本部门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做好“三项制度”组织实施工作，

定期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工作有方案、部署有进度、推进有标

准、结果有考核。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下级推行“三项制度”的指导和督促，适时组织开展监

督检查，对工作不力的要及时督促整改，确保“三项制度”工作落实到位。

（二）加强制度建设。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在2019年6月30日前，根据《指导意见》和本方案对

现有农业行政执法制度进行全面清理，不符合要求的要及时进行修订。行政执法事项清单、随机抽查事

项清单、行政审批服务指南、音像记录规则、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

制修订工作要于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部法规司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编办、司法部的统一部署，

及时制修订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农业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执法信

息互联互通互享，采取有效措施整合执法数据资源，全面提升执法信息化水平。部法规司要进一步完善

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地方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农业综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等执

法信息化系统，做到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程序网上流转、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信息及时公示、执

法信息网上查询。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依托电子政务外网开展网上行政服务工作，全面推行网上

受理、网上审批、网上办公，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四）加强培训宣传。部法规司要将“三项制度”作为每年全国农业综合执法骨干和地方法制骨干培

训的重要内容，安排专题培训课程。地方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也要举办本地区、本部门“三项制度”专

题培训班，组织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审核人员、行政审批人员、政务服务人员认真学习“三项制度”，

确保其熟练掌握相关要求。要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要求，加强对全面推行“三项制

度”的宣传，及时总结、推广各地推行“三项制度”的好经验好做法，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为全面推行

“三项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五）加强条件保障。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积极与财政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将农业行政执法

工作经费、执法装备建设经费、罚没物品处置经费等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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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主管部门要结合辖区内行政执法实际，研究提出省市县农业行政执法装备需求，主动向党委政府

汇报，将其纳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执法机关装备配备标准、装备配备规划、设施建设规划和年

度实施计划。

（六）加强队伍建设。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农业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健全行政执法人

员和法制审核人员岗前培训和岗位培训制度，着力提升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和执法素养，打造政治坚定、作

风优良、纪律严明、廉洁务实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和人员激励机制，保障执法

人员待遇，提高执法人员履职积极性，增强执法队伍稳定性。

农业农村部关于下达2019年
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

农建发〔201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黑龙江

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田建设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和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推进农田建设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巩固和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完成中央确定的农田建设硬任务，经农业农村部党组会议研究，现下达2019年高

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灌溉等农田建设任务（见附件1）。请按照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切实做好2019年农田

建设工作。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冬春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按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总体要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切

实履行好农田建设管理职责，加快构建农田建设集中统一管理新格局，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体系和

相关政策，加强资金整合，建立多元筹资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发挥重大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实施区域化整体建设，建立定期调度制度，加强项目管理，

强化监督评价，实现奖优罚劣，确保2019年新增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以上，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000万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二、突出重点任务

农业农村部统筹考虑基础资源、工作成效和脱贫攻坚任务等因素，对农田建设任务进行了分解，形

成了2019年各省区市、兵团、农垦（以下简称“省”）建设任务。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对标分省建设任务，

统筹推进农田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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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力量建设高标准农田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合理布局，明确建设优先顺序，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要优先在“两区”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集中投向产粮大县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大力支持“口粮田”建设；优先在符合条件的

国家种子基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2019年力争率先实现国家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建设全覆盖，再用2〜

3年时间实现国家玉米制种基地全覆盖。积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重点建设小农户

急需的通田到地末级灌溉渠道、机耕生产道路等设施，在有条件的村组，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建

设，引导促进土地小块并大块；积极支持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

（二）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各省要根据下达的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任务，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明确

采取高效节水灌溉措施的建设地点和面积；坚持政府统筹、多方共建、因地制宜、考核激励原则，落实好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的项目和资金来源，鼓励地方适当提高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的投资标准。要积极配合开

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动实现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符合计量条件和节水要求。

（三）切实支持脱贫攻坚

各省要把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与脱贫攻坚统筹考虑，在任务和资金方面向贫困地区倾

斜，优先支持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建设高标准农田。进一步放宽贫困地区农田建

设项目建设标准和立项规模，允许各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贫困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标准，适当

降低单个项目建设规模。

（四）稳步推进其他建设任务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灌区和海南省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等通过农田建设重大工程方式支持的建设项目，

按照农业农村部有关要求实施。要继续做好内蒙古呼伦贝尔、海南生物育种专区等历史延续项目的建设

工作，确保按计划完成建设任务。

三、抓好任务落实

（一）层层压实责任

国务院已将“新增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以上”纳入量化指标，是今年必须完成的约束性任务。各省农

业农村部门要在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农田建设工作机制，按照今年分省建设任务，制定任

务分解方案，明确各级建设任务和责任，报经省政府同意后，及时将目标任务下达到县，并指导市、县级

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将建设任务落实到具体区域、项目、地块，明确时序安排。农业农村部将建立健

全“定期调度、分析研判、通报约谈、奖优罚劣”的任务落实机制，督促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年度建设

任务如期保质保量完成。请各省于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本省建设任务分解下达工作，并将任务分解下达

情况抄报农业农村部，下达分解贫困地区（含全国832个贫困县和“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下同）建

设任务情况要在文件中单独予以说明。

（二）加大资金保障

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各地要调整优化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重点支持范围。

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主动对接相关部门，推动省级农田建设资金整合，多渠道

增加资金投入，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积

极协调按照亩均投资标准足额落实地方资金，确保建设标准不降低、工程质量有提高。要主动对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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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门，共同核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用于耕地占补平衡，并落实将调剂收益优先用于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补充耕地任务。在不突破一事一议限定额度标准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和引导受益农民

（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筹资投劳。鼓励各地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积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村集体组织小农户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

（三）加强规范管理

各省要认真落实“统一规划布局、建设标准、组织实施、验收考核和上图入库”要求，参照农田建设

现有政策制度，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原则，进一步梳理和规范项目管理各个环节的操作规程，

实现农田建设项目集中统一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标准、亩均投资标准、项目选址与规模、建设

内容、建后管护、上图入库等政策要求按照农建发〔2018〕1号文执行，各省要确保亩均投资标准不低于本

省以前年度标准。高标准农田建设创新投融资模式试点项目仍执行国家现有的相关政策规定。

（四）切实防范风险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坚守底线思维，不断强化廉洁意识，严肃财经纪律、廉政纪律，切实加强队伍

建设。要切实防范农田建设项目管理风险，省级或经过省级授权的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依法依规行使

农田建设项目审批权，把好立项关，严格规范管理；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认

真组织项目申报和建设实施，规范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安全、资金安全、队伍安全。项目审批情况、建设地

点、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等相关信息要及时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严格监管考核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显著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国办发〔

2018〕117号）要求，农业农村部定期组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年度评价激励工作，强化评价激励结果运

用，将年度任务完成情况上报国务院，并通报地方，对完成任务好的予以奖励，对完不成任务的予以问

责，实现奖优罚劣。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农田建设监督机制，加强项目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及时妥善

处理项目执行中的问题，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农业农村部报告。要严格跟踪问责问效，对监督中发现的问

题，要督促责任主体抓好整改落实，对违规违纪问题，依规依纪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六）及时项目备案

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当根据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审批情况，编制、汇总农田建设项目年度

实施计划。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批复本地区农田建设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并于2019年8月30日前报农

业农村部备案（备案格式参见附件2）。各省优先支持“两区”情况、优先在符合条件的国家种子基地开展

建设情况、在贫困地区落实建设项目情况应在计划备案文件中予以单独说明。

联系人及电话：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高标准农田处（农田水利处） 

                          张帅   010-59191271  胡越   010-59191275

电子邮箱：gbzntc@agri.gov.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高标准农田处

附件：1.2019年全国农田建设任务清单

         2.农田建设项目计划备案材料（格式提纲）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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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19年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的通知

农牧发〔2019〕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中国兽医

药品监察所，各监测任务承担单位：

为贯彻落实《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全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

（2017—2020）》，进一步加强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促进养殖环节科学合理用药，保障动物源性

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我部制定了《2019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6日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规定，为做好2019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充分发挥监测工作的支撑

作用，促进养殖环节科学合理用药，制定本计划。

一、监测范围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30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二、监测对象

实行定点监测与随机监测相结合的原则。从2019年开始将“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养

殖场”（养殖场名录见附件1）作为长期定点监测场；除对长期定点监测场进行跟踪监测外，每个监测省

份还需随机监测至少3个地市，每个地市随机监测至少3家养殖场或屠宰场。

三、职责任务

（一）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负责组织开展全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制定发布监测计划，分析和应用监测结果。

2019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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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以下简称“中监所”）

负责全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的技术指导、数据库建设与维护工作，药敏试验板的设计与质量控

制、监测结果的汇总分析。

（三）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负责协助完成国家监测计划相关任务，协助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做好采样工作。有条件的省份应积极

争取财政支持，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辖区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

（四）监测任务承担单位

农业农村部部属有关单位，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级兽药检验机构和第三方

检测机构等，共同承担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任务，负责实施耐药性监测工作。监测省份和监测数量见

附件2。

（五）菌株保藏与鉴定单位

中监所负责对各地耐药性监测实验室分离的大肠杆菌和人畜共患病原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弯曲杆菌）菌种的保存，并指导各任务承担单位进行沙门氏菌血清分型，承担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和弯曲杆菌罕见耐药表型菌株的确认、收集和保存以及耐药机制的鉴定。

有关高等院校负责肠球菌、大肠杆菌、副猪嗜血杆菌、魏氏梭菌、伪结核棒状杆菌罕见耐药表型菌株

的确认、收集和保存以及耐药机制的鉴定。

四、监测内容

（一）监测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副猪嗜血杆菌等3种细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庆大霉

素、大观霉素、四环素、氟苯尼考、磺胺异噁唑、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头孢噻呋、头孢他啶、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美罗培南、安普霉素、黏菌素、乙酰甲喹等16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二）监测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魏氏梭菌和伪结核棒状杆菌等4种细菌对青霉素、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红霉素、克林霉素、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头孢噻呋、头孢西丁、磺胺异噁唑、甲氧苄啶/磺胺甲噁

唑、万古霉素、多西环素、氟苯尼考、苯唑西林、庆大霉素、泰妙菌素、替米考星、利奈唑胺等18种抗菌药

的耐药性。

（三）监测弯曲杆菌对阿奇霉素、环丙沙星、红霉素、庆大霉素、四环素、氟苯尼考、萘啶酸、泰利霉

素、克林霉素等9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四）监测肠球菌和魏氏梭菌对四环素、吉他霉素、黄霉素、恩拉霉素、喹烯酮、那西肽、阿维拉霉

素、维吉尼亚霉素、杆菌肽等9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五、监测要求

（一）各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要按照《2019年度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采样和检测技术要点》（见附件

1）开展采样、细菌分离和鉴定、耐药性检测和结果上报等工作。

（二）样品应从养殖场（包括养鸡场、养鸭场、养猪场、养羊场、奶牛场）或屠宰场抽取。其中，规模

化养殖场和小型养殖场应各占50%。

（三）采样时应做好养殖场用药情况和饲料来源调查，认真填写《采样记录表》（见附件3）。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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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用药情况不同的动物群，应分别填写采样表。

（四）细菌的分离和鉴定按照《动物源细菌分离和鉴定方法》（见附件4）执行。

（五）各任务承担单位进行药敏试验时应使用经过质量认证的检测板。2019年继续监测肠球菌和魏

氏梭菌对促生长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药敏试验检测试剂盒（MIC测定）使用方法见附件5。

六、结果报送

（一）各监测任务承担单位登录中国兽药信息网（www.ivdc.org.cn），在中国兽药数据库下选择“兽药

耐药性监测数据库系统”，输入本单位用户名和密码，上传耐药性监测数据，经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审核通

过后进入数据分析库，并进行总结分析。

（二）按照任务分工，各监测任务承担单位的电子版总结在11月25日前报中监所。12月31日前，中监所

完成汇总报我部畜牧兽医局。

联系人：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冯梁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宋立

联系电话：010-59191430  010-62103679

附件：1.2019年度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采样和检测技术要点

         2.2019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数量

         3.采样记录表

         4.动物源细菌分离和鉴定方法

         5.药敏试验检测试剂盒（MIC测定）使用方法

         6.敏感性检测结果统计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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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19年国家产地水产品
兽药残留监控计划》《2019年海水贝类产品

卫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型计划》《2019年
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
安全隐患排查计划》的通知

农渔发〔2019〕10号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厅（局、委），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青岛市海洋发展局，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有关水产品质检机构：

为加强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使用的监督管理，提升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快推进水

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我部制定了《2019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2019年海水贝类产品卫

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型计划》《2019年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安全隐患排查计划》。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2日

2019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一、工作任务

（一）抽检对象。重点抽检北京、天津等32个省（区、市）的水产养殖场中水产品的兽药残留，以及北

京、天津等30个省（区、市）的苗种生产单位中水产苗种的兽药残留。全国现代渔业种业示范场（见附件

1-1）、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见附件1-2）、2018年检出阳性样品的水产养殖场和苗种生产单位必检。苗

种生产单位还应包括省级水产原良种场及其他苗种生产单位。

（二）抽检品种与数量。抽检水产养殖场中水产品样品4600个、苗种生产单位中水产苗种样品400

个。各省（区、市）应严格按照抽检品种、样品数量等任务安排（见附件1-3、1-4）开展抽检。

（三）检测指标。承担检测任务的国家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6个水产品质检机构（以下简称

“质检机构”），对不同养殖品种（水产苗种）相应检测指标（见附件1-4、1-5），依照规定检测方法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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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量值（见附件1-6）进行检测和判定。 

二、职责分工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监督管理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的使用，负责提出和组

织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质检机构负责具体抽

样、检测和结果报送等工作。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主管部

门”），按照我部确定的抽检名单（另行下达）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各有关省（区、市）抽样任务由相关质检机构配合完成，抽样过程产生的费用（样品费、租车费等）由各质

检机构支付，商有关省级主管部门确定支付方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水科院质标中心”）负责抽检结果的汇总、分析和会商等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科学谋划，通力合作。各有关省级主管部门和质检机构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并按照我部《产

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采取切实措施，确保本地区抽检

顺利进行。各有关省级主管部门按抽检任务量的3倍，于3月31日前分别将抽检水产养殖场和苗种生产单

位备选名单（格式见附件1-7）报送水科院质标中心。各质检机构应加强与有关省级主管部门协作，尽快

召集有关省级主管部门商定抽检工作有关事项，制定科学具体的实施方案，于4月10日前将实施方案报送

水科院质标中心。抽样、检测结果报送及发布、阳性结果查处程序及要求按《暂行规定》执行。

（二）合理布局，科学抽样。各有关省级主管部门要尽快建立水产养殖生产单位名录库，健全执法检

查人员名录库。各有关省级主管部门商相关质检机构，结合近年来水产养殖兽药使用监管工作的重点和

存在问题，科学布局抽样地点，使抽样点能够覆盖水产养殖主产区，确保抽检结果能客观反映产地水产品

质量安全总体状况。每个水产养殖场和苗种生产单位最多抽取2个样品，每个品种只抽取1个样品，同一池

（塘）或网箱只能抽取1个样品。本次抽检工作中已经备案的被抽检单位原则上不予调换，如遇特殊情况必

须调换的，需由省级主管部门提前正式行文说明原因，并得到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同意后方能调换。

（三）规范检测，严格判定。各质检机构要做好抽样技术支撑工作，严格按照《水产品抽样规范》

（GB/T30891—2014）等相关技术规范和质量控制程序处理、保存样品。为确保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

性，我部将委托有关机构对部分质检机构的检测样品进行复检和程序审查，具体安排另行下达。水产苗

种样品制备、检测方法依照《水产苗种违禁药物抽检技术规范》（农业部公告第1192号）执行，但对水产

苗种中甲壳类的呋喃西林代谢物检测结果暂不作为执法依据。

（四）及时报送，依法处理。对于样品检测结果为不合格的，质检机构应当在确认后48小时内将不合

格结果通知单（格式见《暂行规定》附件8）和检验报告以特快专递寄出（以寄出当日邮戳为准），同时传

真至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有关省级主管部门，并电话确认。省级主管部门应当将不合格结果5个工作日

内书面通知被抽查单位或个人，并依法控制不合格水产品或苗种。被抽查单位或个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

的，可自收到检测结果之日起5日通过省级主管部门向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书面申请复检。复检工作由国

家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农业农村部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上海）按就近原则分别负责，

复检程序和费用等按照《暂行规定》执行。各有关省级主管部门要组织执法机构，对被抽查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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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测结果无异议的、对检测结果有异议但逾期不书面申请复议的，或者申请复检但复检结论与原检测

结论一致的不合格样品生产单位或个人进行立案调查，并依法进行查处，并于11月30日前将全年查处情

况报送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五）加快进度，按时完成。对水产养殖场的兽药残留抽检分上半年和下半年2次进行，分别于6月10

日和9月30日前完成，对苗种生产单位的兽药残留抽检安排在2—7月，具体时间由各省级主管部门和各质

检机构商定。各质检机构于6月30日和10月31日前分别报送上、下半年对水产养殖场抽检结果和质量控制

报告，7月15日前报送对苗种生产单位抽检结果和总结报告，至水科院质标中心。水科院质标中心应于7月

15日、11月15日和11月30日前分别将上、下半年和全年对水产养殖场抽检的总结报告，7月31日前将对苗种

生产单位抽检的总结报告报送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联系方式：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养殖处

联系电话：010－59192976、59192918（传真）

电子邮件：aqucfish@163.com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010－68672898（兼传真） 

电子邮件：skyzbzx@126.com

附件：1-1.全国现代渔业种业示范场抽检名单

         1-2.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抽检名单

         1-3.水产品（不含苗种）兽药残留监控任务分配表           

         1-4.水产苗种兽药残留监控任务分配表

         1-5.水产品（不含苗种）检测的禁用兽药及其他化合物

         1-6.检测方法及判定限量值

         1-7.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抽检单位备选名单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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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水贝类产品卫生监测
和生产区域划型计划

一、工作任务

2019年海水贝类产品卫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型在第二、三、四季度各开展1次。

（一）海水贝类产品卫生监测。重点监测11个沿海省（区、市）的海水贝类产品卫生状况。各有关省

（区、市）依照2019年海水贝类产品卫生监测任务安排（见附件2-1），以及相关卫生监测项目、检测方法

和判定限量值（见附件2-2）实施监测。

（二）海水贝类生产区域划型。根据卫生监测结果，11个沿海省（区、市）按照《海水贝类生产区域划

型工作要求》（见附件2-3）的规定，开展海水贝类生产区域划型工作，开展贝类产品卫生质量预警预报。

二、职责分工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制定和组织年度《海水贝类产品卫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型计划》，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具体组织国家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4个水产品质检机构（以下简称“质检机

构”）实施抽样检测和生产区域划型等技术性工作。抽样和划型工作产生的费用（样品费、租车费等）由

各质检机构支付，商有关省、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主管部门”）确定支付方式。

各有关省级主管部门与相关质检机构，共同制定本辖区海水贝类产品卫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型工作实施

方案并组织实施。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水科院质标中心”）负责海水贝

类产品卫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型有关数据的汇总、分析、会商等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完善方案。沿海各有关省级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贝类生产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保障海水贝类卫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型等工作顺利实施。各质检机构应尽快召集有关省

级主管部门商定海水贝类卫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型工作有关事项，结合各有关省（区、市）海水贝类生产

实际情况，帮助其制定科学的实施方案。各质检机构将本年度工作计划于4月15日前报水科院质标中心备

案。各有关省级主管部门将海水贝类卫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型工作实施方案于5月15日前报我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备案，并抄送水科院质标中心。

（二）防范风险，及时预警。为防止食用贝类中毒，夏季高温季节应加大监测频次。当海域环境受到

突发性污染或发生赤潮，发现多批次贝类产品检出毒素含量超标，不能满足贝类安全消费标准时，由有

关省级主管部门（或授权市、县级主管部门）及时发布预警公告，对该区域实行暂时性关闭并加强监管。

同时，应组织对暂时性封闭区域进行跟踪监测，在风险因素消失后，海水贝类产品两次连续监测结果合

格时，予以重新开放。

（三）提高绩效，做好总结。各有关省级主管部门和质检机构要按照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



通知决定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务，抓好工作落实，提高工作绩效。各质检机构应分别于6月30日、8月31日和11月5日前，将每季度海水贝类

卫生监测结果及工作总结报相关省级主管部门和水科院质标中心；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严重超标问题，要

第一时间电话通报相关省级主管部门和水科院质标中心。各省级主管部门应分别于7月20日、9月20日和11

月30日前，将每季度生产区域划型工作情况、生产区域类型变动情况和划型工作季度总结及全年总结报

送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并抄送水科院质标中心。水科院质标中心要对每季度卫生监测和生产区域划

型情况，进行汇总和分析，并分别于8月10日、10月10日和12月31日前形成工作总结报送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

联系方式：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养殖处

联系电话：010－59192976、59192918（传真）

电子邮件：aqucfish@163.com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010－68672898（兼传真） 

电子邮件：skyzbzx@126.com

附件：2-1.海水贝类产品卫生监测任务分配表

         2-2.卫生监测项目、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 

         2-3.海水贝类生产区域划型工作要求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2019年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
安全隐患排查计划

一、工作任务

2019年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安全隐患排查分上、下半年2次进行。

（一）排查范围。水产养殖用兽药、水产养殖用饲料和暂未纳入兽药监管的水产养殖用药（以下简称

“非规范药品”）。

（二）样品数量。全年共安排抽检32个省（区、市）的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的550个样品，其

中水产养殖用兽药275个样品、水产养殖用饲料155个样品、非规范药品120个样品（抽样任务安排见附件

3-1）。水产养殖用兽药包括化学药品和中草药两类，非规范药品暂时按用途分促生长、杀虫、除杂和环

境改良剂（水质改良剂、底质改良剂、微生态制剂）4类，其抽样比例可根据当地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三）排查的主要风险物质。水产养殖投入品的风险物质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能造成隐患的各种

禁限用药物成分（见附件3-2）。各质检机构可根据被抽检省（区、市）用药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需要检测的

风险物质。

（四）检测方法。风险物质已有检测方法的，按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执行；无标准的，由中国



通知决定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水产科学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水科院质标中心”）商相关水产品质检机构（以下简称

“质检机构”）建立统一检测方法。

二、职责分工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负责监督管理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的使用，负责制定和组织

年度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安全隐患排查计划，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具体组织实施。各质检机构

负责抽样检测，以及检测结果分析和报送等工作。水科院质标中心负责抽检结果的汇总、分析和会商等

工作。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主管部门，接到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信息通报后，负责做

好风险防控，跟进开展监督抽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同时向同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举报有关生产、经营

企业的违法行为。

三、工作要求

（一）调查摸底，科学排查。各质检机构要先期开展监测地区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情况调研，了解抽

样省（区、市）水产养殖在用的主要水产养殖兽药及其他投入品的种类、品牌、来源及其生产、销售、使用

等情况，重点摸清主要水产养殖兽药及其他投入品可能产生的质量安全问题，尽量增加安全风险排查的

科学性和针对性。各质检机构要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明确上、下半年抽检安排，于4月10日前报送水科院

质标中心。

（二）突出重点，扩大范围。各质检机构要按照任务分工（见附件1）要求在相应省（区、市）重点水产

养殖地区抽取样品。抽样地点以水产养殖场为主，兼顾兽药、饲料和非规范药品经营企业。要尽可能扩大

排查的企业和产品范围，原则上同一企业同一品种只抽取1个样品。同时，抽检的样品需保留足够完备的

抽样信息、样品信息和备样至少2年以上。

（三）按时完成，做好汇总。水科院质标中心于5月31日前完成统一检测方法的制定工作。各质检机

构分别于7月15日和10月31日前将调研情况、检测结果（如实上报且不做合格性评价）纸质和电子文件寄

送水科院质标中心，同时通报相关省（区、市）主管部门；水科院质标中心于8月5日、11月20日和12月5日前

分别将第一次、第二次排查和全年总结报告报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联系方式：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养殖处

联系电话：010－59192976、59192918（传真）

电子邮件：aqucfish@163.com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010－68672898（兼传真） 

电子邮件：skyzbzx@126.com

附件：3-1. 2019年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安全隐患排查任务表

          3-2. 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安全隐患排查的主要风险物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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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

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

农办机〔201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委、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

村局、财政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总局，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农业农村部农

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8〕42号）和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进一步规范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优化

服务，强化监管，推进《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各项规定有效落实，最大限度发挥政

策效益，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纪律规矩约束

（一）落实政策实施风险防控责任。切实加强政策实施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政府领导下的农

机化、财政部门联合监管机制，落实省级及以下农机化、财政等相关部门指导监督责任。加强县级农机购

置补贴领导小组建设，完善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深入落实领导小组的政策实施领导责任、县

级及以下农机化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责任和财政部门资金兑付与监管责任。强化对各级农机化和财政部门

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参与农机购置补贴关键重点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和业务培训，提升政策实施和风险防

控能力，严禁有关人员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进行补贴机具经营活动。各级农机化、财政部门要以农机

购置补贴实施操作流程为主线，逐项工作、逐一环节梳理查找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措施，切实提

升补贴政策实施规范性，有效保障补贴资金安全。

（二）强化农机生产企业规范参与补贴政策实施承诺制。进一步细化实化自愿参与补贴政策实施

的农机生产企业的承诺事项，落实企业责任。一是承诺将补贴机具销售、售后服务、退换机等管理系统

互联互通，定期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中本企业数据相互校核，筛查机具、补贴、所有人、使用人

等信息是否相符相适；二是承诺通过非现金方式与经销商结算补贴机具购机款，确保资金往来全程留痕

备查；三是承诺对经销商出具给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购机者”）的发票、合格证等补贴

申请资料和牌证申领资料进行核对，筛查补贴比例、发票金额、机具信息等是否真实有效、符合规定；四

是承诺加强内部管理，防范经销商和内部不法人员有组织地通过收集农民身份证明、虚开发票、虚购报

补、重复报补等方式骗套、抢占补贴行为,发现异常情况后，主动自查自纠，并及时向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

报告。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农机生产企业承诺、践诺执行情况的监管和失信违规行为的调查处

理，维护良好的补贴机具产销秩序。

（三）全程全面公开信息。进一步完善县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建设，全面及时公开近三年

县域内补贴受益对象、资金兑付情况、农机化和财政部门的咨询投诉举报电话、补贴资金规模、使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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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各类信息，并按规定与省级及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办或指定的网站实现链接，全面接受社会监

督。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宣传挂图、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式，以及村务公开和“益农信息社”

等渠道，全方位开展补贴政策与实施工作宣传，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二、严查严处违规行为

（四）从严整治突出违规问题。严厉打击采用提供不实投档信息、产品信息、销售信息和虚购报补、

重复报补、以小抵大等违规手段骗套补贴行为，或涉事产销企业拒不配合调查、提供虚假调查材料等行

为，查实后先暂停参与违规行为企业的全部产品补贴资格和经销补贴产品资格，再根据违规情节按规定

严处。加强省际联动处理，对在一个省份发生较重、严重违规行为或被采取暂停全部产品补贴资格及以

上处理措施的农机产销企业，其他各省份应及时联动，直接采信有关处理决定，对生产企业和涉及的经

销企业作出同等处理，并结合实际进一步深入调查处理。对参与较重及以上违规行为的购机者，给予3年

内不得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处理；对违规产销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从业人员等违规人员，按规定

列入黑名单。建立省际补贴机具信息联查机制，探索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对比分析，在全国范围内排查

可疑线索，支持和指导各地做好违规行为查处工作。

（五）强化联合查处。加强县级农机化、财政部门对违规行为的联合调查处理工作，对涉嫌较重或

严重的违规行为，及时报请县级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理，必要时省级农机化、

财政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直接组织调查。在调查处理违规行为过程中，发现有干部涉嫌违纪违法的，要

及时报告纪检监察机关；发现有农机产销企业、购机者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发现有农机

产销企业违规的，由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组织提出退缴资金的建议，省级财政部门按照相关规定作出决

定，责令违规企业退缴资金，并处以罚款。对拒不履行资金处理决定的违规企业，由财政部门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三、改进补贴资金申领与使用管理

（六）强化补贴资金调度和调剂。加强省域内各县（市）资金执行情况的分析，督促预算执行进度较

慢地区加快使用，在下半年组织开展县（市）际余缺调剂，指导县（市）优先使用结转资金，促进资金使用

实现两年动态紧平衡。各省两年内未用完的结转资金应足额上缴中央财政。严格资金分配管理，切实按因

素法科学测算和下达补贴资金，不突破县级需求上限分配补贴资金，将资金结转情况和违规行为发生情

况作为重要分配因素，调减较大规模结转地区和违规行为影响恶劣地区的预算规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七）便利购机者申请补贴。2019年起，全面实行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常年连续开放，系统

中上年结转资金和当年投入资金并行使用，并全面推行补贴资金使用情况实时公开，方便购机者了解资

金情况，及时申请补贴。清理、取消补贴申请过程中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定。推广使用手机APP（含人脸识

别）等信息化技术，开展非现场补贴申请、补贴机具核验预约等服务，因地制宜开展补贴办理“一站式”、

进村入户等服务，加快实现购机者申领补贴“最多跑一次”。

（八）推行补贴申请受理和资金兑付限时办理。明确县级及以下农机化主管部门在受理购机者补贴

申请后，应于30个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内完成形式审核，并送同级财政部门；县级及以下财政部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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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化主管部门提供的材料依据，对符合要求的于30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的方式兑付资金，对

不符合要求的应原渠道退回并由农机化主管部门通知购机者，因资金不足需要延期兑付的，应告知购机

者，并及时与同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联合向上报告。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8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科技工作
助力产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农办科〔2019〕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农业科学院、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

林、农牧）科学院，有关涉农高等院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要求，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对发展农业产业、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支撑引领作用，动员号召全国农业科技单位投身脱贫攻坚战，建立科技扶贫的长效机

制，推动贫困地区形成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优势，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科技助力产业扶贫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向全世界、

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

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

坚的根本出路。”全国农业科技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准确把握科技

扶贫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和新任务，加强顶层设计和机制创新，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围绕产业需求，推动项目、人才、成果、平台等优势资源向贫困地区集聚，强化科技创新，大力培养本土化

脱贫带头人，加快成果转化，通过科技帮扶实现贫困地区从“输血”到“造血”转变，不断增强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二、准确把握科技助力产业扶贫工作的重点任务

总的要求是，坚持因地制宜，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因县因村因户施策。坚持精准扶贫，强化资源统筹

配置，协同发力。坚持人才为先，既要组织科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工作，也要大力培养本土人才，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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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打造一支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队伍。力争做到贫困地区专家指导全覆盖、农技服务全覆盖、脱贫带头

人培育全覆盖。

（一）积极帮助贫困地区制定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各单位要聚焦本区域的贫困县，以县域为单元，以

脱贫为目标，以产业为抓手，按照产业链各关键环节技术需求，组织多学科专业人员成立科技扶贫专家

组，积极与贫困县密切对接，找准问题、选准产业、瞄准目标、精准施策，帮助贫困县制定完善产业发展

规划。在落实规划中，帮助推动落实相关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扶持壮大扶贫产

业。

（二）大力推动农业科技资源到贫困地区集聚发力。各单位要大力推动重点实验室、科学观测站、产

业技术体系、科技创新联盟、试验示范基地等科技资源在贫困地区落地，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快实现科

技平台资源在贫困地区落地发挥作用。加强与本区域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龙头企业结合，为企业解决

全产业链各环节技术难题，引导支持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贫困地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贫困

地区精准打造优质高产安全绿色产业品牌。

（三）切实加强产业发展急需关键技术攻关。各单位要结合自身的扶贫计划，聚焦“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集中优势力量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优质高效品种培育、重大病虫害防控、高效节水灌溉、精深

加工、农机农艺融合、乡村景观设计、休闲文旅功能开发等关键技术难题，加快构建符合贫困地区产业资

源环境禀赋的高效绿色种养模式和安全生产标准体系，不断强化支撑引领深度贫困区主导产业发展的技

术供给。

（四）切实加强经济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各级农技推广机构要重点面向贫困地区加强示范基地

建设，推介最新创新成果，提高成果的集成配套水平，形成简单有效适用的“技术成果包”“产品成果

包”“装备成果包”，增强贫困地区产业科技支撑能力。通过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促进公益性推广机构

与经营性服务组织融合发展，激发贫困地区农技人员推广活力，提升农技推广效能。围绕脱贫攻坚重点

地区、重点产业、重点需求，结合“一县一业”“一乡一品”行动，重点推广提升种养殖业附加值、降低生

产成本、促进产业链延伸和一二三产融合等先进适用技术。

（五）大力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贫困地区实际需求，创

新完善特聘农技员管理制度，加大力度招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丰富和有较高技术专长的特聘农技员，组

织特聘农技员开展农技指导、咨询服务和政策宣贯，及时总结实施中的经验和问题，提高服务质量，解决

生产技术难题，带领贫困农户脱贫致富。

（六）着力加强产业脱贫带头人培养。各单位要切实加大乡土人才的培养力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农

技推广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要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针对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新型经营

主体、种养大户以及贫困户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技术培训，加快培育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本土化

的脱贫带头人，提高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自主发展能力。

（七）不断加强信息化手段应用。各单位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农业科技平台、人才、成果、服

务与贫困地区有效衔接。积极与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中国农技推广APP和地方各信息化平台进行功能整

合和数据对接共享，实现信息互通、管理互联、实时互动，为科技扶贫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化服务。

三、全面推动农业科技单位形成强大扶贫合力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夯实组织基础。要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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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的部署和要求，把科技助力产业扶贫摆在脱贫攻坚重要日程上，把责任保障体现在加强领导上，把任

务措施落实在项目建设上，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把科技扶贫工作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

脱贫。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紧紧围绕当地党委、政府的扶贫规划计划，成立

科技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整合资源、组织实施、协调相关工作。各级农业科技单位要把扶

贫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重点面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定点扶贫区，不断加大

科技支撑力度。各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要充分利用现有的项目、资金、政策，靠前行动，推动各类资源围

绕科技扶贫向贫困地区聚集发力。

（二）强化机制创新。建立联合协作机制。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

各级农业科技单位要根据当地扶贫要求，在明确分工基础上，加强联合协作。建立考核评估机制。各级

农业科技单位要将科技扶贫成效纳入科研人员、推广人员和机构绩效评价，促进科技与贫困地区产业发

展紧密结合。建立调度督查机制。各单位要及时掌握科技扶贫工作进展，加强工作监督检查，推动科技扶

贫工作精准化管理。建立多元参与机制。引导各类学术社会团体、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参与科技扶贫工

作，努力构建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科技扶贫的体系和网络。

（三）营造良好环境。各单位要及时总结和挖掘科技扶贫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通过现场观摩、技术

交流、媒体专题报道等途径，及时宣传科技扶贫工作的新成果、新进展、新贡献，树立典型，扩大影响，

营造农业科技单位合力开展科技扶贫的浓厚氛围，努力在贫困地区构建科技创新比贡献、成果推广比服

务的良好局面。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8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家庭农场名录
系统信息填报和监测有关工作的通知

农办政改〔201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关于完善

家庭农场名录管理的有关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家庭农场名录基本信息填报工作

为全面掌握家庭农场基本情况，在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前提下，根据地方农业农村部门的反馈意

见，我部对农场名录系统进行了优化，将系统中家庭农场基本信息指标调减至9项（见附件1），其余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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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作为各地开展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及项目申报时填报。各地在填报时应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已认定或

备案、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但尚未纳入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户全部纳入系

统。

农场名录系统网址为www.agriland.org.cn，省级管理员账号可配置辖区内各级管理员账号，已登录过

的用户名和密码保持不变。各级管理员用户可将填写完整的家庭农场信息填报汇总表（见附件2）通过在

线导入的方式完成信息报送工作；确实无法导入系统的，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部门将汇总

表格统一报送至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经营体系处。该项工作请在2019年8月底前完成。

二、做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监测工作

请各省（区、市）组织监测县开展2018年度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监测数据填报工作，全国家庭农场监测

系统网址为www.jtncxt.net，农场主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均为农场主的手机号码；管理员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保持不变。该项工作请在2019年4月底前完成。

三、联系人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经营体系处  王纪峰

联系电话：010－59193116

传真：010－59193196

电子邮箱：zgs59193116@163.com

农场名录系统联系人及电话：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儒侠

010－59197180，17301089104

全国家庭农场监测系统联系人及电话：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张宗毅     13913014052

附件：1.家庭农场信息表

         2.家庭农场信息填报汇总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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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用药短缺特色小宗作物名录》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药效试验
群组名录》和《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

残留试验群组名录》的通知

农办农〔2019〕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根据《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和《农药登记资料要求》，为降低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成本，提高农药

企业的登记积极性，加快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步伐，解决特色小宗作物“无药可用”难题，借鉴国际

组织和发达国家做法，依据特色小宗作物用药调查和群组化专题研究成果，在专家论证、公开征求各省

（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及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我部组织制定了《用药短缺特色小宗作物名录（2019

版）》《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药效试验群组名录（2019版）》和《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群组

名录（2019版）》（以下简称“三个名录”）。现将三个名录印发你们，供组织特色小宗作物使用农药登记

试验、评审时参照执行。

附件：1.用药短缺特色小宗作物名录（2019版）

         2.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药效试验群组名录（2019版）

         3.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群组名录（2019版）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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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用药短缺特色小宗作物名录（2019版）

作物类别 作物名称

杂粮杂豆
杂粮类 谷子、糜子、黍子、荞麦、燕麦（莜麦）、薏苡（薏仁）、高粱、青稞

杂豆类 绿豆、小豆、黑豆、鹰嘴豆、芸豆

油料
小型油籽类 芝麻、胡麻

大型油籽类 向日葵、油茶

蔬菜

鳞茎葱类
鳞茎葱类 大蒜、洋葱、薤

绿叶葱类 韭菜、葱、韭葱

芸薹属类 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菜薹、芥菜、雪里蕻、乌塌菜

叶菜类

油麦菜、茼蒿、苋菜、蕹菜、小茴香、苦苣、菊苣、落葵、叶忝菜、小白菜、
菠菜、叶用莴苣（生菜）、紫背天葵、番杏、叶用甘薯、冬寒菜、芫荽（香
菜）、薄荷、紫苏、罗勒、蒲公英、荠菜、马齿苋

芹菜、香芹

果菜类 黄秋葵、姑娘果（酸浆）、人参果

瓜类
西葫芦、冬瓜、节瓜、丝瓜、苦瓜、南瓜、笋瓜、佛手瓜、蛇瓜、金瓜、菜瓜、
线瓜、瓠瓜、葫芦

豆类
荚可食类 豇豆、菜豆、豌豆、扁豆、四棱豆、刀豆

荚不可食类 蚕豆、毛豆、利马豆

茎类 芦笋、芦蒿、朝鲜蓟、球茎甘蓝、大黄、茎用莴苣

根茎类和薯芋类

根茎类
萝卜、胡萝卜、姜、竹笋、芜菁、茎瘤芥、菜用牛蒡、根芹菜、辣根、桔梗、
根甜菜、根芥菜、鱼腥草（折耳根）、百合、阳荷

其他薯芋类
甘薯、山药、芋头、魔芋、木薯、旱藕（芭蕉芋）、葛、豆薯、凉薯、牛蒡、
菊芋

水生类

茎叶类 水芹、茭白、豆瓣菜、蒲菜、莼菜

果实类 菱角、芡实

根茎类 莲藕、荸荠、慈姑

其他类 黄花菜、香椿、霸王花

水果

柑橘类 柠檬、柚子、金橘、佛手柑

仁果类 枇杷、柿子、山楂、海棠、榅桲

核果类 桃、枣（包括冬枣、大青枣等）、樱桃、杏、李子、青梅

浆果和其他
小型水果

藤蔓和灌木类 蓝莓、桑葚、树莓、五味子、黑莓、醋栗、越橘、唐棣、覆盆子

小型攀缘类 猕猴桃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

皮可食 杨梅、杨桃、番石榴、莲雾、无花果、橄榄、刺梨

皮不可食
荔枝、芒果、石榴、香蕉、木瓜、菠萝、龙眼、火龙果、山竹、番荔枝、西番
莲（百香果）、菠萝蜜、榴莲、红毛丹、鳄梨、椰子、树番茄、黄皮

瓜果类 甜瓜类 甜瓜（薄皮甜瓜、厚皮甜瓜）、哈密瓜、白兰瓜、香瓜、瓜蒌、打瓜

坚果类
核桃、板栗、山核桃、香榧、榛子、巴旦木（扁桃仁）、澳洲坚果、白果、腰
果、松仁、开心果、杏仁

饮料 菊花、茉莉花、咖啡豆、可可豆、啤酒花、金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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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类别 作物名称

食用菌

设施栽培
食用菌种类

平菇、双孢蘑菇、茶树菇、袖珍菇、毛木耳、金针菇、杏鲍菇、香菇、滑子
菇、白灵菇、银耳、蟹味菇、姬松茸（巴氏蘑菇）、草菇、鸡腿菇、灰树花、
灵芝、长根菇、猴头菇、白玉菇、榆黄菇

露地栽培
食用菌种类

黑木耳、大球盖菇、羊肚菌、竹荪

调味料 花椒、肉桂、胡椒、八角、茴香、豆蔻、陈皮、桂皮、山葵（芥末）

药用植物

根及根茎类

人参、三七、西洋参、甘草、菘蓝、白术、白及、芍药、牡丹、白头翁、巴戟
天、玄参、孩儿参（太子参）、麦冬、地黄、当归、何首乌、桔梗、黄芩、丹
参、徐长卿、独活、木香、知母、乌头（附子）、川芎、射干、鸢尾、玉竹、苦
参、薯蓣（山药）、延胡索、天麻、半夏、泽泻、越南槐（山豆根）、前胡、
紫花前胡、黄芪类（蒙古黄芪、膜荚黄芪、扁茎黄芪、多序岩黄芪）、龙
胆类（龙胆、条叶龙胆、三花龙胆、滇龙胆）、苍术类（茅苍术、北苍术）、
细辛类（北细辛、汉城细辛、华细辛）、远志类（远志、卵叶远志）、党参
类（党参、素花党参、川党参）、黄连类（黄连、三角叶黄连、云连）、郁金
类（温郁金、姜黄、广西莪术、蓬莪术 ）、黄精类（滇黄精、黄精、多花黄
精）、大黄类（掌叶大黄、唐古特大黄、药用大黄）、白芷类（白芷、杭白
芷）、秦艽类(秦艽、麻花秦艽 、粗茎秦艽、小秦艽)、重楼类（云南重楼、
七叶一枝花）、柴胡类（柴胡 、狭叶柴胡）、牛膝类（川牛膝、牛膝）、威灵
仙类（威灵仙、棉团铁线莲、东北铁线莲）、贝母类（川贝母、浙贝母、伊
犁贝母、平贝母、湖北贝母）、百合类（肉质鳞叶-卷丹、百合、细叶百合）、
铁皮石斛、石斛类（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肉苁蓉、茯苓、续
断、竹节参、牛大力、板蓝根

全草类 藿香、黄花蒿、艾、桑、短葶飞蓬（灯盏细辛）、麻黄类（草麻黄、中麻黄、
木贼麻黄）、仙人草（凉粉草）、金线莲、绞股蓝

花类 药用菊花、忍冬（金银花）、红花、灰毡毛忍冬（山银花）、槐（槐花、槐
米、槐角）、西红花、金莲花、款冬（款冬花）

果实、种子类

枸杞、化州柚、橘、酸橙、佛手、吴茱萸、山茱萸、贴梗海棠、荆芥、栝楼、
栀子、银杏、益智、小茴香、槟榔、罗汉果、扁豆、华东覆盆子、酸枣、马兜
铃、车前、牛蒡、莲、罂粟、决明类（决明、小叶决明）、砂仁类（阳春砂、
绿壳砂、海南砂）、皱皮木瓜

皮类 杜仲、厚朴类（厚朴、凹叶厚朴）、黄柏

心材树脂类 白木香（沉香）、檀香

饲料 苜蓿

花卉

食用花卉 玫瑰、洋槐（槐花）、桂花

观赏花卉
牡丹、芍药、月季、兰花、富贵竹、红掌、仙客来、紫薇、梅花、山茶花、水
仙、君子兰、郁金香、格桑花、康乃馨、蝴蝶兰、杜鹃、绿萝

麻类 苎麻、剑麻、黄麻、亚麻

其他 蚕桑、橡胶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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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药效试验群组名录（2019版）

“蔬菜-虫害”药效试验群组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作物 防治对象 作物 防治对象

1
甘蓝

/大白菜
桃蚜

（Myzus persicae）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
小白菜、乌塌菜、菜薹、
薹菜、甘蓝、花椰菜、青花
菜、芥蓝、芥菜、萝卜、荠
菜等

桃蚜（Myzus persicae）、
萝卜蚜（Lipaphis  erysimi）、
甘蓝蚜（Brevicoryne brassicae）
等菜蚜

2
甘蓝

/大白菜
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
小白菜、乌塌菜、菜薹、
薹菜、甘蓝、花椰菜、青花
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小菜蛾
（P. xylostella）

3
甘蓝

/大白菜
菜青虫

（Pieris rapae）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
小白菜、乌塌菜、菜薹、
薹菜、甘蓝、花椰菜、青花
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菜青虫（P. rapae）、
云斑粉蝶（Pontia daplidice） 

4 甘蓝
甜菜夜蛾

（Spodoptera exigua）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
辣椒等

甜菜夜蛾（S. exigua）、
斜纹夜蛾（S.litura）、
甘蓝夜蛾（Mamestra brassicae）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
小白菜、乌塌菜、菜薹、
薹菜、甘蓝、花椰菜、青花
菜、芥蓝、芥菜、萝卜、荠
菜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
扁豆等

5
萝卜

/小白菜
黄曲条跳甲

（Phyllotreta striolata）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
小白菜、乌塌菜、菜薹、
薹菜、甘蓝、花椰菜、青花
菜、芥蓝、芥菜、萝卜、荠
菜等

黄曲条跳甲
（P. striolata）

6

黄瓜
/番茄
/豇豆
/菜豆

三叶斑潜蝇

（L. trifolii）

葫芦科蔬菜：黄瓜、瓠
瓜、南瓜、笋瓜、西葫芦、
丝瓜、冬瓜、苦瓜、西瓜、
甜瓜等

美洲斑潜蝇（Liriomyza sativae）、
南美斑潜蝇（L. huidobrenisis）、
番茄斑潜蝇（L. bryoniae）、
三叶斑潜蝇（L. trifolii）、
豌豆彩潜蝇
（Chromatomyia horticola）、
葱斑潜蝇（L. chinensis）、
菜斑潜蝇（L. brassicae）
等斑潜蝇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
辣椒等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
小白菜、乌塌菜、菜薹、
薹菜、甘蓝、花椰菜、青花
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
香葱、大蒜、洋葱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
扁豆、豌豆、蚕豆、毛豆、
矮刀豆等

伞形花科蔬菜：芹菜、芫
荽等

莴苣（生菜、结球生菜、
莴笋、油麦菜）、菠菜、苋
菜、茼蒿



通知决定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蔬菜-虫害”药效试验群组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作物 防治对象 作物 防治对象

7

黄瓜
/番茄
/豇豆
/菜豆

美洲斑潜蝇
（Liriomyza sativae）

葫芦科蔬菜：黄瓜、瓠
瓜、南瓜、笋瓜、西葫芦、
丝瓜、冬瓜、苦瓜、西瓜、
甜瓜等

美洲斑潜蝇（Liriomyza sativae）、
南美斑潜蝇（L. huidobrenisis）、
番茄斑潜蝇（L. bryoniae）、
豌豆彩潜蝇
（Chromatomyia horticola）、
葱斑潜蝇（L. chinensis）、
菜斑潜蝇（L. brassicae）等斑潜蝇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
辣椒等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
小白菜、乌塌菜、菜薹、
薹菜、甘蓝、花椰菜、青花
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
香葱、大蒜、洋葱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
扁豆、豌豆、蚕豆、毛豆、
矮刀豆等

伞形花科蔬菜：芹菜、芫
荽等

莴苣（生菜、结球生菜、
莴笋、油麦菜）、菠菜、苋
菜、茼蒿

8 黄瓜
瓜蚜

（Aphis gossypii）

葫芦科蔬菜：黄瓜、南瓜、
冬瓜、苦瓜、丝瓜、瓠瓜、
西葫芦、西瓜、甜瓜等

瓜蚜（A. gossypii）

9
番茄
/茄子
/黄瓜

烟粉虱
（Bemisia tabaci）

葫芦科蔬菜：黄瓜、瓠
瓜、南瓜、笋瓜、西葫芦、
丝瓜、冬瓜、苦瓜、西瓜、
甜瓜等

烟粉虱（B. tabaci）、
温室白粉虱
（Aleurodes vaporariorum）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
辣椒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
扁豆、豌豆、蚕豆、毛豆、
矮刀豆等

黄秋葵、山药

10 甘蓝
烟粉虱

（B. tabaci）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
小白菜、乌塌菜、菜薹、
薹菜、甘蓝、花椰菜、青花
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烟粉虱（B. tabaci）

11
茄子
/豇豆
/菜豆

二斑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葫芦科蔬菜：黄瓜、瓠
瓜、南瓜、笋瓜、西葫芦、
丝瓜、冬瓜、苦瓜、西瓜、
甜瓜等

朱砂叶螨（T. cinnabarinu）、
二斑叶螨（Tetranychus urticae）、
截形叶螨（T. truncatus）、
神泽氏叶螨（T. kanzawai）、
菜豆叶螨（T. phaselus）等叶螨；
侧多食跗线螨
（Polyphagotarsonemus latus）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
辣椒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
大蒜、洋葱、香葱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
扁豆、豌豆、蚕豆、毛豆、
矮刀豆等

芹菜、苋菜、山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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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虫害”药效试验群组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作物 防治对象 作物 防治对象

12
茄子
/豇豆
/菜豆

朱砂叶螨（T. cinnabarinu）

/截形叶螨（T. truncatus）

/神泽氏叶螨（T. kanzawai）
/菜豆叶螨（T. phaselus）

葫芦科蔬菜：黄瓜、瓠
瓜、南瓜、笋瓜、西葫芦、
丝瓜、冬瓜、苦瓜、西瓜、
甜瓜等

朱砂叶螨（T. cinnabarinu）、
截形叶螨（T. truncatus）、
神泽氏叶螨（T. kanzawai）、
菜豆叶螨（T. phaselus）等叶螨；
侧多食跗线螨
（Polyphagotarsonemus latus）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
辣椒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
大蒜、洋葱、香葱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
扁豆、豌豆、蚕豆、毛豆、
矮刀豆等

芹菜、苋菜

13

茄子
/黄瓜
/豇豆
/菜豆
/甘蓝

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葫芦科蔬菜：黄瓜、瓠
瓜、南瓜、笋瓜、西葫芦、
丝瓜、冬瓜、苦瓜、西瓜、
甜瓜、打瓜等

烟蓟马（Thrips tabaci）、
棕榈蓟马（T. palmi）、
葱韭蓟马（T. alliorum）、
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花蓟马（F. intonsa）、
丝大蓟马（Megalurothrips sjostadti）
等蓟马

山药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
辣椒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
大蒜、洋葱、香葱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
扁豆、豌豆、蚕豆、毛豆、
矮刀豆等

14

茄子
/黄瓜
/豇豆
/菜豆
/甘蓝

烟蓟马（Thrips tabaci）

/棕榈蓟马（T. palmi）

/葱韭蓟马（T. alliorum）

/花蓟马（F. intonsa）
/丝大蓟马（Megalurothrips 

sjostadti）

葫芦科蔬菜：黄瓜、瓠
瓜、南瓜、笋瓜、西葫芦、
丝瓜、冬瓜、苦瓜、西瓜、
甜瓜、打瓜等

烟蓟马（Thrips tabaci）、
棕榈蓟马（T. palmi）、
葱韭蓟马（T. alliorum）、
花蓟马（F. intonsa）、
丝大蓟马（Megalurothrips sjostadti）
等蓟马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
小白菜、甘蓝、乌塌菜、菜
薹、芥蓝、芥菜、荠菜、花
椰菜、青花菜、萝卜等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
辣椒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
大蒜、洋葱、香葱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
扁豆、豌豆、蚕豆、毛豆、
矮刀豆等

15 茭白
二化螟

（Pyralidae Latreille） 茭白、香蒲、荸荠、慈姑

二化螟（Pyralidae Latreille）、
桃蛀螟（Conogethes punctiferalis）、
荸荠白禾螟
（Scirpophaga praelata）、
慈姑钻心虫（Phalonidia sp.）
等螟蛾科害虫

16 韭菜
迟眼蕈蚊

（Bradysia odoriphaga）
韭菜、葱、大蒜、洋葱、香
葱

迟眼蕈蚊（Bradysia odoriphaga）、
异迟眼蕈蚊（Bradysia difformis）、
葱蝇(Delia antique)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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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病害”药效试验群组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作物 防治对象 作物 防治对象

1
黄瓜
/辣椒

苗期立枯病
（Rhizoctonia  spp.）

菊科蔬菜：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麦菜）、
茼蒿等

立枯病
（Rhizoctonia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冬瓜、苦瓜、南瓜、西瓜、
丝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辣椒、番茄、茄子、酸浆等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香葱、大蒜、洋葱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四棱豆、蚕豆、扁豆等

伞形花科蔬菜：茴香、芹菜、芫荽、胡萝卜等

2
辣椒
/番茄
/黄瓜

苗期猝倒病
（Pythium spp.)

菊科蔬菜：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麦菜）
等

猝倒病/腐霉根腐病
（Pythium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西瓜、丝瓜、佛手瓜、苦
瓜、南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辣椒、番茄、茄子等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葱、香葱、大蒜、洋葱、韭菜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蚕豆、豌豆等

伞形花科蔬菜：胡萝卜、芫荽、芹菜、水芹等

菠菜

3
番茄
/茄子

番茄晚疫病
（Phytophthora infestans）

茄子绵疫病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Phytophthora spp.）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等

番茄晚疫病
（Phytophthora infestans）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4 辣椒
辣椒疫病

（Phytophthora capsici）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冬瓜、瓠瓜、南瓜、西葫
芦、西瓜、丝瓜、苦瓜、佛手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辣椒、番茄、茄子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四棱豆、蚕豆、扁豆等

疫病
（Phytophthora spp.）

5 黄瓜
霜霉病

（Pseudoperonospora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冬瓜、瓠瓜、南瓜、西葫
芦、西瓜、丝瓜、苦瓜、佛手瓜、打瓜等

霜霉病
（Pseudoperonospora spp.）

6
大白菜
/菠菜
/莴苣

霜霉病
(Peronospora spp./Bremia spp.)

菊科蔬菜：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麦菜）、
茼蒿、紫背天葵等

霜霉病
（Peronospora spp.

/Bremia spp）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葱、香葱、大蒜、洋葱、韭菜等

菠菜

7
大白菜 
/蕹菜

白锈菌
（Albugo spp.）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白锈病

（Albugo spp.）
蕹菜、苋菜、姜芋

续表

茄子绵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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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病害”药效试验群组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作物 防治对象 作物 防治对象

1
黄瓜
/辣椒

苗期立枯病
（Rhizoctonia  spp.）

菊科蔬菜：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麦菜）、
茼蒿等

立枯病
（Rhizoctonia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冬瓜、苦瓜、南瓜、西瓜、
丝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辣椒、番茄、茄子、酸浆等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香葱、大蒜、洋葱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四棱豆、蚕豆、扁豆等

伞形花科蔬菜：茴香、芹菜、芫荽、胡萝卜等

2
辣椒
/番茄
/黄瓜

苗期猝倒病
（Pythium spp.)

菊科蔬菜：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麦菜）
等

猝倒病/腐霉根腐病
（Pythium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西瓜、丝瓜、佛手瓜、苦
瓜、南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辣椒、番茄、茄子等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葱、香葱、大蒜、洋葱、韭菜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蚕豆、豌豆等

伞形花科蔬菜：胡萝卜、芫荽、芹菜、水芹等

菠菜

3
番茄
/茄子

番茄晚疫病
（Phytophthora infestans）

茄子绵疫病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Phytophthora spp.）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等

番茄晚疫病
（Phytophthora infestans）	

（Phytophthora parasitica）

4 辣椒
辣椒疫病

（Phytophthora capsici）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冬瓜、瓠瓜、南瓜、西葫
芦、西瓜、丝瓜、苦瓜、佛手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辣椒、番茄、茄子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四棱豆、蚕豆、扁豆等

疫病
（Phytophthora spp.）

5 黄瓜
霜霉病

（Pseudoperonospora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冬瓜、瓠瓜、南瓜、西葫
芦、西瓜、丝瓜、苦瓜、佛手瓜、打瓜等

霜霉病
（Pseudoperonospora spp.）

6
大白菜
/菠菜
/莴苣

霜霉病
(Peronospora spp./Bremia spp.)

菊科蔬菜：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麦菜）、
茼蒿、紫背天葵等

霜霉病
（Peronospora spp.

/Bremia spp）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葱、香葱、大蒜、洋葱、韭菜等

菠菜

7
大白菜 
/蕹菜

白锈菌
（Albugo spp.）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白锈病

（Albugo spp.）
蕹菜、苋菜、姜芋

“蔬菜-病害”药效试验群组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作物 防治对象 作物 防治对象

8 黄瓜
白粉病

（Oidium spp.
/Erysiphe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冬瓜、瓠瓜、南瓜、西葫
芦、西瓜、丝瓜、苦瓜、佛手瓜、打瓜等

白粉病	
（Oidium spp.

/Erysiphe spp.）

9
辣椒
/草莓

白粉病
（Oidium spp.

/Erysiphe spp.）

茄科蔬菜：辣椒、番茄、茄子、酸浆等
白粉病

（Oidium spp.
/Erysiphe spp.）草莓

10
豇豆
/豌豆

白粉病
（Oidium spp.

/Erysiphe spp.）

菊科蔬菜：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麦菜）、
茼蒿等

白粉病
（Oidium spp.

/Erysiphe spp.）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蚕豆、四棱豆等

伞形科蔬菜：芹菜、茴香、胡萝卜等

菠菜

11
黄瓜
/番茄
/菜豆

灰霉病
（Botrytis cinerea）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瓠瓜、丝瓜、南瓜、西葫
芦、西瓜、打瓜等

灰霉病
（Botrytis cinerea）

茄科蔬菜：番茄、辣椒、茄子等

豆科蔬菜：菜豆、扁豆、蚕豆、豌豆等

黄秋葵

草莓

12
青花菜
/莴苣

灰霉病
（Botrytis cinerea）

菊科蔬菜：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麦菜）、
茼蒿等

灰霉病
（Botrytis cinerea）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伞形科蔬菜：芫荽、芹菜、胡萝卜、茴香等

菠菜

13 韭菜
灰霉病

（Botrytis squamosa）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香葱、洋葱、大蒜、百合等

灰霉病
（Botrytis squamosa）

14 番茄
早疫病

（Alternaria  spp.）
茄科蔬菜：番茄、辣椒、茄子、酸浆等

早疫病
（Alternaria  spp.）

15
辣椒
/黄瓜
/菜豆

炭疽病
（Colletotrichum spp.）

茄科蔬菜：番茄、茄子等

炭疽病
（Colletotrichum spp.）

葫芦科蔬菜：甜瓜、冬瓜、瓠瓜、南瓜、西葫芦、西
瓜、丝瓜、苦瓜、佛手瓜、打瓜等

豆科蔬菜：豇豆、扁豆、豌豆等

16
甘蓝

/大白菜
黑斑病

（Alternaria spp.）
十字花科蔬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菜、花椰
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荠菜、萝卜等

黑斑病
（Alternaria  spp.）

17 莲藕
叶斑病

（Alternaria  spp.）
莲科水生蔬菜：莲藕、莼菜等

叶斑病
（Alternaria  spp.）

18 葱
紫斑病

（Alternaria porri）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香葱、洋葱、大蒜等

紫斑病
（Alternaria porri）

19
芹菜
/菜豆

尾孢叶斑病
（Cercospora spp.)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尾孢叶斑病
（Cercospora spp.)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香葱、洋葱、大蒜、芦笋、百
合等
豆科蔬菜：菜豆、豇豆、扁豆、蚕豆、四棱豆、豌豆等
伞形科蔬菜：芹菜、芫荽、胡萝卜、水芹等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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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病害”药效试验群组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作物 防治对象 作物 防治对象

20 黄瓜
黄瓜黑星病

（Cladosporium  cucumerinum）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瓠瓜、丝瓜、南瓜、西葫
芦、西瓜、打瓜等

黑星病
（Cladosporium  
cucumerinum）

21
芦笋
/茄子

芦笋茎枯病
（Phomopsis asparagi）、

茄子褐纹病
（Phomopsis vexans）

芦笋、茄子

22 豇豆
/葱

豇豆锈病
（Puccinia  spp.）、

葱锈病
（Uromyces spp.）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等
锈病

（Uromyces spp.）百合科蔬菜：葱、香葱、洋葱、大蒜等

23
大白菜
/小白菜

根肿病
（Plasmodiophora Brassicae）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十字花科根肿病
（Plasmodiophora

 brassicae）

24
黄瓜/番茄

根结线虫
（Meloidogyne spp.）

菊科蔬菜：牛蒡、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
麦菜）、茼蒿等

根结线虫
（Meloidogyne spp.）、

茎线虫
（Ditylenchus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南瓜、冬瓜、苦瓜、丝瓜、
西葫芦、西瓜、佛手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番茄、辣椒、茄子、酸浆等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香葱、洋葱、大蒜、芦笋、百
合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四棱豆、扁豆等

伞形科蔬菜：芫荽、芹菜、胡萝卜等

山药、姜

25
黄瓜/番茄

真菌性枯萎病
（Fusarium spp.）

/（Verticillium spp.）

菊科蔬菜：牛蒡、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
麦菜）、茼蒿等

枯萎病
（Fusarium spp.）、

萎蔫病
 （Verticillium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南瓜、冬瓜、苦瓜、丝瓜、
西葫芦、西瓜、佛手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番茄、辣椒、茄子、酸浆等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香葱、洋葱、大蒜、芦笋、百
合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四棱豆、扁豆等

伞形科蔬菜：芫荽、芹菜、胡萝卜等

山药、姜

26 黄瓜/番茄

镰刀菌根腐病
（Fusarium spp.）、

腐霉菌根腐病
（Pythium spp.）

菊科蔬菜：牛蒡、莴苣（生菜、结球生菜、莴笋、油
麦菜）、茼蒿等

镰刀菌根腐病
（Fusarium spp.）、

腐霉菌根腐病
（Pythium spp.）、

立枯菌根腐病 
（Rhizoctonia  spp.）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南瓜、冬瓜、苦瓜、丝瓜、
西葫芦、西瓜、佛手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番茄、辣椒、茄子、酸浆等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香葱、洋葱、大蒜、芦笋、百
合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四棱豆、扁豆等
伞形科蔬菜：芫荽、芹菜、胡萝卜等

山药、姜

续表

芦笋茎枯病
（Phomopsis asparagi）、

茄子褐纹病
（Phomopsis vex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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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病害”药效试验群组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作物 防治对象 作物 防治对象

27
大白菜
/辣椒

细菌性软腐病 
(Pectobacterium carotvorum 

subsp. carotovorum) 、
青枯病

（Ralstonia solanacearum）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茄科蔬菜：番茄、辣椒、茄子、酸浆等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南瓜、冬瓜、苦瓜、丝瓜、
西葫芦、西瓜、佛手瓜、打瓜等

百合科蔬菜：韭菜、葱、香葱、洋葱、大蒜、芦笋、百
合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四棱豆、扁豆等

伞形科蔬菜：芫荽、芹菜、胡萝卜等

山药、姜、霸王花

28
甘蓝
/黄瓜
/辣椒

十字花科蔬菜：大白菜、小白菜、乌塌菜、菜薹、薹
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芥蓝、芥菜、萝卜等

葫芦科蔬菜：黄瓜、甜瓜、南瓜、冬瓜、苦瓜、丝瓜、
西葫芦、西瓜、佛手瓜、打瓜等

茄科蔬菜：番茄、辣椒、茄子、酸浆等

豆科蔬菜：豇豆、菜豆、豌豆、四棱豆、扁豆等

伞形科蔬菜：芫荽、芹菜、胡萝卜等

霸王花

续表

“药用植物-虫害”药效试验群组i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药 材 防治对象 药 材 防治对象

1
枸杞

/金银花
/菊花

棉蚜
Aphis gossypii

/桃蚜
Myzus persicae

茄科Solanaceae（枸杞等）
菊科Compositae（菊花、红花、白术等）
忍冬科Caprifoliaceae（金银花等）
蔷薇科Rosaceae（山楂、玫瑰等）
伞形科Umbelliferae（前胡等）
豆科Leguminosae（牛大力等）

棉蚜Aphis gossypii、
桃蚜Myzus persicae、
胡萝卜微管蚜Semiaphis heraclei、
中华忍冬圆尾蚜Amphicercidus 
sinalonicericola、
忍冬皱背蚜Trichosiphonaphis lonicerae、
菊小长管蚜Macrosiphoniella sanbomi、
红花指管蚜Uroleucon gobonis等蚜虫类

2
枸杞
/菊花
/三七

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烟蓟马

Thrips tabaci

茄科Solanaceae（枸杞等）
菊科Compositae（菊花等）
五加科Araliaceae（三七等）
薯蓣科Dioscoreaceae（山药等）

西花蓟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印度裸蓟马Psilothrips indicus、
烟蓟马Thrips tabaci、
茶黄蓟马Scirtothrips dorsalis等蓟马类

3
化橘红
/陈皮

二斑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柑橘全爪螨
Panonychus citri

芸香科Rutaceae（化橘红等）
豆科Leguminosae（甘草等）
蔷薇科Rosaceae（山楂、玫瑰等）
忍冬科Caprifoliaceae（金银花等）
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地黄等）
唇形科Labiatae（仙人草等）
葫芦科Cucurbitaceae（瓜蒌等）

二斑叶螨Tetranychus urticae、
柑橘全爪螨Panonychus citri、
苹果全爪螨Panonychus ulmi、
山楂叶螨Tetranychus viennensis、
截形叶螨Tetranychus truncates、
朱砂叶螨Tetranychus cinnabarinus等螨类

续表

细菌性软腐病 
(Pectobacterium carotvorum 

subsp. carotovorum)、
青枯病

（Ralstonia solanacearum）

十字花科黑腐病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黄瓜细菌性角斑病

（Pseudomonas syringae pv. 国
lachrymans）、

细菌性斑点病(疮痂病)
（Xanthomonas vesicatoria）

/ (Xanthomonas spp.)

十字花科黑腐病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
瓜类细菌性角斑病

（Pseudomonas syringae pv. 
lachrymans）、

细菌性斑点病(疮痂病) 
（Xanthomonas vesicatoria）

/ (Xanthomonas spp.)、
番茄溃疡病

 (Clavibater michiganensis 
subsp. michiganensis)、

瓜类细菌性果腐病
（Acidovorax citru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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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药 材 防治对象 药 材 防治对象

4
人参
/三七
/白术

华北大黑鳃金龟
Holotrichia oblita

/小地老虎
Agrotis ipsilon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三七、西洋参
等)
菊科Compositae（白术、菊花、牛蒡等）
茄科Solanaceae（枸杞等）
忍冬科Caprifoliaceae（金银花等）
兰科Orchidaceae（白及等）
天南星科Araceae（半夏等）
伞形科Umbelliferae（当归等）
桔梗科Campanulaceae（桔梗等）
豆科Leguminosae（黄芪等）
百合科Liliaceae（贝母、百合等）
蓼科 Polygonaceae（大黄等）
薯蓣科Dioscoreaceae（山药等）

细胸金针虫Agriotes fuscicollis、
沟金针虫Pleonomus canaliculatus、
小地老虎Agrotis ipsilon、
黄地老虎Agrotis segetum、
大地老虎Agrotis tokionis、	
华北蝼蛄Gryllotalpa unispina、	
东方蝼蛄Gryllotalpa orientalis、
黑绒鳃金龟Maladera orientalis、
华北大黑鳃金龟Holotrichia oblita、
暗黑鳃金龟Holotrichia parallela、
铜绿丽金龟Anomala corpulenta、
黄褐丽金龟Anomala exoleta等地下害虫

5
化橘红
/陈皮
/三七

吹绵蚧
Icerya purchase

康氏粉蚧
Pseudococcus 
comstocki

芸香科Rutaceae（化橘红等）
蔷薇科Rosaceae（木瓜、玫瑰、山楂
等）
木兰科Magnoliaceae（五味子等）
五加科Araliaceae（三七等）
茜草科Rubiaceae（栀子等）
忍冬科Caprifoliaceae（金银花等）
红豆杉科Taxaceae（红豆杉等）
豆科Leguminosae（甘草等）

红蜡蚧Ceroplastes rubens、
角蜡蚧Ceroplastes ceriferus、
桑白蚧Pseudaulaeaspis pentagona、
吹绵蚧Icerya purchase、
红圆蚧Aonidiella aurantii、
褐圆蚧Chrysomphalus aonidum、
黑点蚧Parlatoria ziziphi、
矢尖蚧Unaspis yanonensis、
柑橘小粉蚧Pseudococcus cryptus、
网纹绵蚧Chloropulrinaria polygonata、
柑橘绵蚧Pulvinaria aurantii、
糠片蚧Parlatoria pergandii、
康氏粉蚧Pseudococcus comstocki、
甘草胭脂蚧Porphyrophora ningxiang等蚧虫类

6 板蓝根
美洲斑潜蝇

Liriomyza sativae

十字花科Cruciferae（板蓝根等）
菊科Asteraceae（红花、菊花、牛蒡
等）
葫芦科Cucurbitaceae（瓜蒌等）

美洲斑潜蝇Liriomyza sativae、
南美斑潜蝇Liriomyza huidobrensis、
番茄斑潜蝇Liriomyza bryoniae、
豌豆彩潜蝇Chromatomyia horticola、
葱斑潜蝇Liriomyza chinensis、
菜斑潜蝇Liriomyza brassicae等斑潜蝇类

7 板蓝根
三叶斑潜蝇

Liriomyza trifolii

十字花科Cruciferae（板蓝根等）
菊科Asteraceae（红花、菊花、牛蒡
等）
葫芦科Cucurbitaceae（瓜蒌等）

美洲斑潜蝇Liriomyza sativae、
南美斑潜蝇Liriomyza huidobrensis、
番茄斑潜蝇Liriomyza bryoniae、
三叶斑潜蝇Liriomyza trifolii、
豌豆彩潜蝇Chromatomyia horticola、
葱斑潜蝇Liriomyza chinensis、
菜斑潜蝇Liriomyza brassicae等斑潜蝇类

8
铁皮石斛
/石斛
/三七

野蛞蝓
Agriolimax agrestis

兰科Orchidaceae（铁皮石斛等）
十字花科Cruciferae（板蓝根等）
五加科Araliaceae（三七等）

野蛞蝓Agriolimax agrestis、
海南小囊螺Microcystis hainanica等软体动物类

        1.在一个药效试验群组内，在代表作物和代表病虫害上进行登记药效试验，其结果可用于延伸使用范围内的作物和防治对象。或
者对某一代表病虫害，在可延伸作物范围中，三种以上特色小宗作物上开展登记药效试验（原则上应分别符合试验区域和点数要  
求），结果可用于该群组延伸使用范围内的作物和防治对象。

  2.药效试验群组为有效性群组，不同剂型、不同含量产品，应进行室内作物安全性试验。
  3.标签上按试验作物及防治对象上推荐的用药技术进行标注，同时标明，在推广使用前，不同品种的作物须先进行小范围不同浓度
    药剂处理的安全性验证试验。

续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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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病害”药效试验群组i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药  材 防治对象 药  材 防治对象

1

人参
/黄芪
/枸杞
/防风

白粉病
Erysiphe spp.

茄科Solanaceae（枸杞等）
豆科Leguminosae（黄芪、苦参等）
伞形科Umbelliferae（防风、藁本等）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忍冬科Caprifoliaceae（金银花等）
芍药科Paeoniaceae（芍药等）
木兰科Magnoliaceae（五味子等）
十字花科Cruciferae（板蓝根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白粉病：
白粉菌Erysiphe spp.、
单囊丝壳菌Podosphaera spp.、
粉孢菌Oidium spp.等

2
人参
/三七
/芍药

灰霉病
Botrytis spp.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百合科Liliaceae（百合、贝母等）
芍药科Paeoniaceae（芍药、牡丹等）
菊科Compositae（菊花等）
伞形科Umbelliferae（防风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灰霉病：
灰葡萄孢菌Botrytis  spp.

3
甘草
/细辛

锈病
Puccinia spp.

豆科Leguminosae（甘草、牛大力等）
菊科Compositae（红花等）
毛茛科Ranunculaceae（黄连、白头翁等）
兰科Orchidaceae（白及等）
伞形科Umbelliferae（北沙参等）
马兜铃科Aristolochiaceae（细辛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锈病：
单孢锈菌Uromyces spp.、
柄锈菌Puccinia spp.等

4
人参
/三七

锈腐病
Cylindrocarpon 

spp.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锈腐病：
柱孢菌Cylindrocarpon spp.

5
人参
/三七
/细辛

黑斑病
Alternaria spp.

马兜铃科Aristolochiaceae（细辛等）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薯蓣科Dioscoreaceae（山药、穿山龙等）
菊科Compositae（菊花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黑斑病：
链格孢菌Alternaria  spp.

6
人参
/三七
/细辛

菌核病
Sclerotinia spp.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等）
马兜铃科Aristolochiaceae（细辛等）
伞形科Umbelliferae（当归、川芎等）
十字花科Cruciferae（板蓝根等）
百合科Liliaceae（贝母、百合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菌核病：
核盘菌Sclerotinia  spp.

7

人参
/三七
/当归
/白术

根腐病
Fusarium spp.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伞形科Umbelliferae（当归、柴胡、前胡等）
桔梗科Campanulaceae（党参等）
木兰科Magnoliaceae（五味子等）
菊科Compositae（白术、菊花等）
唇形科Labiatae（丹参、黄芩、薄荷等）
百合科Liliaceae（百合、贝母、玉竹等）
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地黄等）
十字花科Cruciferae（板蓝根等）
薯蓣科Dioscoreaceae（山药等）
毛茛科Ranunculaceae（黄连、白头翁等）
蓼科 Polygonaceae（大黄等）
红豆杉科Taxaceae（红豆杉等）
葫芦科Cucurbitaceae（瓜蒌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根腐病：
镰刀菌Fusarium spp.

8

人参
/三七
/白术
/百合

立枯病
Rhizoctonia spp.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菊科Compositae（白术等）
百合科Liliaceae（百合等）
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地黄等）
桔梗科Campanulaceae（桔梗等）
红豆杉科Taxaceae（红豆杉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立枯病：
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pp.

9
人参
/三七
/荆芥

疫病
Phytophthora spp.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唇形科Labiatae（荆芥、丹参等）
百合科Liliaceae（百合等）
薯蓣科Dioscoreaceae（山药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疫病：
疫霉菌Phytophthora spp.

10

人参
/三七
/苍术
/麦冬
/山药

炭疽病
Colletotrichum spp.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菊科Compositae（苍术、红花、牛蒡等）
百合科Liliaceae（贝母、百合、麦冬等）
薯蓣科Dioscoreaceae（山药等）
茄科Solanaceae（枸杞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炭疽病：
刺盘孢菌Colletotrichum spp.、
丛刺盘孢菌Vermicularia  spp.、
盘长孢菌Gloeosporium spp.等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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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病害”药效试验群组i

序号
代表使用范围 可延伸使用范围

药  材 防治对象 药  材 防治对象

11
白术
/菊华

白绢病
Sclerotium spp.

菊科Compositae（白术、佩兰、款冬、菊花等）
唇形科Labiatae（薄荷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白绢病：
齐整小核菌Sclerotium spp.

12 人参/三七/菊花
根结线虫病

Meloidogyne spp.

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西洋参、三七等）
豆科Leguminosae（黄芪等）
菊科Compositae（蒲公英、茅苍术、菊花等）
茜草科Rubhceae（栀子等）
百合科Liliaceae（贝母、麦冬等）
苋科Amaranthaceae（牛膝等）
唇形科Labiatae（丹参、黄芩等）
伞形科Umbelliferae（白芷、当归等）
毛茛科Ranunculaceae（黄连、白头翁等）
薯蓣科Dioscoreaceae（山药等）

根结线虫Meloidogyne spp.、
滑刃线虫Aphelenchoides spp.、
短体线虫Pratylenchus spp.等

13 板蓝根/延胡索
霜霉病

Peronospora spp.

十字花科Cruciferae（板蓝根等）
罂粟科Papaveraceae（延胡索等）
毛茛科Ranunculaceae（白头翁等）
葫芦科Cueurbitaceae（丝瓜等）

以下病原菌导致的霜霉病：
霜霉菌Hyaloperonospora spp.、
单轴霉菌Plasmopara spp.、
假霜霉菌Pseudoperonospora spp.等

    1.在一个药效试验群组内，在代表作物和代表病虫害上进行登记药效试验，其结果可用于延伸使用范围内的作物和防治对象。或
者对某一代表病虫害，在可延伸作物范围中，三种以上特色小宗作物上开展登记药效试验（原则上应分别符合试验区域和点数
要求），结果可用于该群组延伸使用范围内的作物和防治对象。

2.药效试验群组为有效性群组，不同剂型、不同含量产品，应进行室内作物安全性试验。
3.标签上按试验作物及防治对象上推荐的用药技术进行标注，同时标明，在推广使用前，不同品种的作物须先进行小范围不同浓

度药剂处理的安全性验证试验。

土壤熏蒸剂药效试验群组i

序号 代表防治对象 可延伸防治对象

1 金针虫类、蛴螬类或当地主要地下害虫 地下害虫

2
禾谷镰刀菌、尖孢镰刀菌（Fusarium spp.）或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等任意
一种或几种土壤有害真菌

真菌病害

3
腐霉病菌（Pythium spp.）或疫霉病菌（Phytophthora  spp.）等任意一种或几种土壤有
害卵菌

卵菌病害

4

细菌性软腐病 (胡萝卜果胶杆菌胡萝卜亚种 P. carotvorum subsp. carotovorum)；或青枯
病菌（茄科雷尔氏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疮痂病菌 (Streptomyces  spp.)；十字花
科黑腐病菌(野油菜黄单胞菌野油菜致病变种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
根癌土壤杆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等任意一种或几种土壤有害细菌

细菌病害

5 花叶病毒病（TMV、CMV、PVY和 WSBMV）等任意一种或几种病毒 病毒病害

6
根结线虫（Meloidogyne spp.）或孢囊线虫（Heterodera spp.）等任意一种或几种土壤有
害线虫

土壤线虫

7 当地主要杂草 杂草

i  1.在一个药效试验群组内，在代表作物和代表病虫害上进行登记药效试验，其结果可用于延伸使用范围内的作物和防治对象。或
者对某一代表病虫害，在可延伸作物范围中，三种以上特色小宗作物上开展登记药效试验（原则上应分别符合试验区域和点数
要求），结果可用于该群组延伸使用范围内的作物和防治对象。

2.药效试验群组为有效性群组，不同剂型、不同含量产品，应进行室内作物安全性试验。
3.标签上按试验作物及防治对象上推荐的用药技术进行标注，同时标明，在推广使用前，不同品种的作物须先进行小范围不同浓

度药剂处理的安全性验证试验。

续表

续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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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群组名录（2019版）i

作物类别 作物名称 代表作物

杂粮杂豆

杂粮类
谷子、糜子、黍子、荞麦、燕麦（莜麦）、薏苡（薏
仁）、高粱、青稞

谷子、高粱

杂豆类
绿豆、小豆（赤豆）、黑豆、鹰嘴豆、芸豆 绿豆、芸豆

油料 芝麻、胡麻、向日葵、油茶 芝麻、向日葵

蔬菜

葱蒜类 大蒜、洋葱、薤、葱、韭葱 大蒜、葱或洋葱

芸薹属类 青花菜、芥蓝、菜薹、芥菜、雪里蕻、乌塌菜 芥蓝、青花菜

叶菜类

菠菜、芹菜、油麦菜、茼蒿、苋菜、蕹菜、小茴香、
苦苣、菊苣、落葵、叶忝菜、叶用莴苣（生菜）、紫
背天葵、番杏、叶用甘薯、冬寒菜、香芹、芫荽（香
菜）、薄荷、紫苏、罗勒、蒲公英、荠菜、马齿苋

菠菜、芹菜、蕹菜或叶用莴苣
（生菜）

茄果类 黄秋葵、人参果、姑娘果（酸浆） 黄秋葵

瓜类
西葫芦、冬瓜、节瓜、丝瓜、苦瓜、南瓜、笋瓜、佛手
瓜、蛇瓜、金瓜、菜瓜、线瓜、瓠瓜

西葫芦、苦瓜

豆类
豇豆、菜豆、豌豆、扁豆、四棱豆、刀豆、蚕豆、毛
豆、利马豆

豇豆、菜豆

茎类 芦笋、芦蒿、朝鲜蓟、球茎甘蓝、大黄、茎用莴苣 茎用莴苣，芦笋或球茎甘蓝

根茎类
和薯芋

类

根茎类
萝卜、胡萝卜、姜、竹笋、芜菁、茎瘤芥、菜用牛
蒡、根芹菜、辣根、桔梗、百合、阳荷、根甜菜、根
芥菜、鱼腥草（折耳根）

萝卜，姜或百合

其他薯芋类 甘薯、山药、芋头、魔芋、旱藕（芭蕉芋）、葛、豆
薯、凉薯、牛蒡、木薯、菊芋

甘薯，山药或芋头

水生类
水芹、茭白、豆瓣菜、蒲菜、莼菜、菱角、芡实、莲
藕、荸荠、慈菇

水芹，茭白或莲藕

水果

柑橘类、仁果类
柠檬、柚子、金橘、佛手柑、枇杷、柿子、山楂、海
棠、榅桲

金橘，山楂或枇杷

核果类 桃、枣、樱桃、杏、李子、青梅 桃、枣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
蓝莓、桑葚、黑莓、醋栗、越橘、唐棣、树莓、覆盆
子、猕猴桃、五味子

蓝莓、猕猴桃

热带和
亚热带
水果

皮可食 杨梅、杨桃、番石榴、莲雾、无花果、橄榄、刺梨 杨梅、莲雾

皮不可食
荔枝、芒果、石榴、木瓜、菠萝、龙眼、火龙果、山
竹、番荔枝、西番莲（百香果）、椰子、菠萝蜜、榴
莲、红毛丹、鳄梨、树番茄、黄皮

荔枝、菠萝，芒果或鳄梨

甜瓜类
甜瓜（薄皮甜瓜、厚皮甜瓜）、哈密瓜、白兰瓜、香
瓜、瓜蒌、打瓜

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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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类别 作物名称 代表作物

坚果
核桃、板栗、山核桃、香榧、榛子、巴旦木（扁桃
仁）、澳洲坚果、白果、腰果、松仁、开心果、杏仁

核桃，杏仁或榛子

饮料 菊花、茉莉花、咖啡豆、可可豆、啤酒花、金花茶 菊花、咖啡豆

食用菌

平菇、双孢蘑菇、茶树菇、袖珍菇、毛木耳、金针
菇、杏鲍菇、香菇、滑子菇、白灵菇、银耳、蟹味
菇、姬松茸（巴氏蘑菇）、草菇、鸡腿菇、灰树花、
灵芝、长根菇、黑木耳、大球盖菇、羊肚菌、竹荪、
猴头菇、白玉菇、榆黄菇

平菇、双孢蘑菇、黑木耳

调味料
花椒、肉桂、胡椒、八角、茴香籽、豆蔻、陈皮、桂
皮、山葵（芥末）

花椒、陈皮

药用植物

果实、种子类
枸杞、槟榔、罗汉果、决明子（决明、小决明）、砂
仁（阳春砂、绿壳砂、海南砂）、胖大海

枸杞、槟榔

其他类
人参、三七、西洋参、太子参、当归、黄芪、党参、
白芷、肉苁蓉、姜黄、茯苓、天麻、铁皮石斛、忍冬
（金银花）、西红花、杜仲

选择根、茎、花代表性作物2〜3种

其他食用作物 玫瑰、洋槐（槐花）、桂花、黄花菜、香椿、霸王花 玫瑰、黄花菜

 残留试验点数和布局按照《农药登记资料要求》附件6和附件9的规定执行；该名录不适用于采后用农药的残留试验。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动物检疫验讫证章
和相关标志样式等有关要求的通知

农办牧〔2019〕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加强动物检疫证章标志管理是规范动物检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为进一步规范动物检

疫证章标志使用和管理，强化检疫监管行为，我部根据各地的意见建议，组织相关省份认真研究，并设计

了部分新的动物检疫验讫证章和相关标志样式，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启用生猪屠宰检疫验讫印章

为解决生猪胴体上检疫验讫印章规格大小、印油颜色不一致等问题，我部组织对各地目前使用的生

猪屠宰检疫验讫印章进行了研究，在基本保持原有样式基础上，对尺寸等进行了统一规范，从本通知印

发之日起启用（样式见附件1）。同时规定，对检疫合格肉品加盖的验讫印章印油，颜色统一使用蓝色；对

检疫不合格的肉品加盖的“高温”或“销毁”章印油，颜色统一使用红色。印油必须使用符合食品级标准

的原料。已经得到批准使用针刺检疫验讫印章、激光灼刻检疫验讫印章的，其印章印迹应与本通知规定

续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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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疫验讫印章的尺寸、规格、内容一致，所用原材料材质必须符合国家规定，不能对生猪产品产生污

染。

二、启用牛羊肉塑料卡环式检疫验讫标志

为解决牛羊肉检疫后不易加盖检疫验讫印章问题，2016年以来，我部在部分地方开展了牛羊肉塑料

卡环式检疫验讫标志使用试点工作，该验讫标志参照了国际标准，并设计了防伪识别码，能有效防止伪

造变造。目前该检疫验讫标志已通过鉴定，从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启用（样式见附件2）。

三、启用新型动物产品检疫粘贴标志

为解决动物产品检疫粘贴标志遇水脱落等问题，我部指导部分省份开展相关研究并做了大量实践，

设计了新型标志。新型标志增加了防水珠光膜，具有经冷冻不易脱落、不褪色等优点。该新型动物产品检

疫粘贴标志正面与原标志相同，背面增加了图案设计，提高了防伪水平。新标志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启用

（背面样式见附件3），各省份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加施新标志或者继续加施原标志。

四、变更动物检疫证明及标识监制章

由于农业农村部组建后不再保留农业部，动物检疫证明及相关标识监制章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部监制章”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监制章”，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启用。请各省份到我部

畜牧兽医局领取监制章样模。

五、工作要求

请各省级畜牧兽医部门认真做好动物检疫证章标志规范工作，严格按照规定样式及时组织生产和使

用新的动物检疫验讫证章和相关标志，原有的生猪检疫验讫印章、牛羊检疫验讫印章和加盖原监制章的

动物检疫证明及相关标识最迟使用至2019年12月31日。

附件:1.生猪屠宰检疫验讫印章样式

        2.牛羊肉塑料卡环式检疫验讫标志样式

        3.新型动物产品检疫粘贴标志背面样式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0日



通知决定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新兽药
临床试验审批等2项行政许可事项

后续有关工作的通知

农办牧〔2019〕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兽医药

品监察所（农业农村部兽药评审中心）：

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号，以下简称《决定》）要求，

“新兽药临床试验审批”和“已经取得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的兽用生物制品进口审批”等2项行政许可事项

自2019年2月27日起取消，其中新兽药临床试验审批改为备案管理。为切实做好上述2项许可事项取消后

的监管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新兽药临床试验审批”取消后的工作要求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研制新兽药，应当在临床试验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具该新兽药实验室阶段安全性评价报告及其他临床前研究资

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将审查结果书面

通知申请人。按照《决定》要求，自2019年2月27日起，各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不再实施该项行政许

可事项，改为备案管理方式。此新兽药临床试验审批不包括新兽用生物制品临床试验审批。

（一）新兽药研制者（以下统称为“申请人”）完成新兽药实验室阶段研究后，拟进行临床试验的，应

向临床试验场所（包括动物试验场所）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开展临床试验的备案材

料，如在多个场所开展临床试验，应分别备案。申请人提交备案材料后即可按照相关要求在相应场所开

展临床试验。

（二）备案材料要求如下：

1.《新兽药临床试验备案表》一式三份；

2.新兽药研制基本情况报告一式一份，内容包括研制单位基本情况；新兽药名称、来源和特性；

3.临床试验方案原件一式两份；

4.申请人与拟实施临床试验单位协议书原件一式两份；

5.试制产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草案）、试制研究总结报告及检验报告一式一份；

6.符合要求的兽药安全评价实验室出具的安全性评价试验报告原件一份，或者提供国内外相关药理

学和毒理学文献资料一式一份。

（三）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在收到申请人备案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在申请人提交的《新兽药

临床试验备案表》中签署意见：“备案材料项目齐全”或者“备案材料项目不齐全”，并将其中一份《新兽

药临床试验备案表》反馈申请人。备案材料项目齐全的，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将一份《新兽药临床

试验备案表》、一份临床试验方案原件和一份申请人与拟实施临床试验单位协议书原件寄送我部兽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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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中心，供新兽药注册时备查。备案材料项目不齐全的，申请人应当补齐备案材料。

（四）备案后，临床试验方案如发生变更，申请人应向原备案机关备案变更内容，并说明依据和理

由。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及时将申请人变更材料寄送我部兽药评审中心一份。

 （五）各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决定》要求，认真做好取消后衔接落实工作，建立完善

备案管理工作程序和要求。

（六）各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收到申请人备案材料后，要组织监督新兽药临床试验单位按照

备案的试验方案和兽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开展临床试验，切实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工作。要加强

执法监督，如发现兽药临床试验单位违法违规行为，要按照《兽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依法进行查处。

二、“已经取得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的兽用生物制品进口审批”取消后的
工作要求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进口在中国已经取得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的兽用生物制

品的，中国境内代理机构向农业农村部申请允许进口兽用生物制品证明文件，凭允许进口兽用生物制品证

明文件到口岸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进口兽药通关单。按照《决定》要求，自2019年2月27

日起，我部不再实施“已经取得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的兽用生物制品进口许可证审批”。即进口在中国已经

取得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的兽用生物制品，中国境内代理机构向口岸所在地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办理进口兽药通关单时，不再要求提供我部核发的兽用生物制品进口许可证复印件。

各省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决定》要求，及时更新完善办事条件和办事指南，切实做好

兽用生物制品的进口兽药通关单核发工作。进口兽药注册信息，可在中国兽药信息网“国家兽药数据库”

中查阅核对。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兽药管理条例》规定，做好进口兽用生物制品批签发工作，未经批签发

或批签发不合格的，产品不得上市销售。

附件：新兽药临床试验备案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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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产品备案管理的通知

农办牧〔2019〕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号）要求，加强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产品生产监管，促进饲料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我部将实施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产品备案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以下简称“生产企业”）生产相关产品不再申

请产品批准文号，省级饲料管理部门不再审批核发相关产品批准文号。

二、生产企业应当在产品投入生产前，将产品信息通过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备案

系统（以下简称“备案系统”）进行网络在线备案。定制产品依照本通知要求进行网络在线备案。

三、省级饲料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备案管理工作，

定期抽查企业备案情况，组织市、县级饲料管理部门督促生产企业按照本通知要求实施备案，按照“双随

机、一公开”要求对生产企业备案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四、生产企业进行备案时，应当在线提交产品配方、产品质量标准、产品标签样式和使用说明等材

料。饲料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应当对生产企业提交的需要保密的技术资料保密。

五、生产企业存在应备案而未备案情形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六、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被吊销、撤销、撤回、注销的，备案系统将废止该企业所有产品备案信

息，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公示。

七、备案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前，生产企业可先行组织生产。备案系统上线运行后，再进行网络在线补

录备案。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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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远洋渔业安全管理的通知

农办渔〔2019〕14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厅（局），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各

远洋渔业企业：

近期，“华翔801”船因涉嫌非法进入阿根廷海域作业并抗拒检查，遭到阿方追捕枪击，引发严重涉

外事件，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为坚决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进一步加强远洋渔业安全管理，保障

我渔船船员安全和合法权益，树立我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并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二届“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等营造良好氛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地渔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所辖远洋渔业企业和远洋渔船管理，强化对企业负责

人和船员教育培训，敦促企业严格遵守我部及入渔国法律法规，合法合规生产，严禁越线捕捞，严防引发

涉外事件。

二、各远洋渔业企业要严格遵守我部和有关国家规定，切实加强所属渔船管控，与渔船保持密切联

系，实时关注渔船动向，确保所属渔船在公海生产时与毗邻国专属经济区界限保持3海里以上安全距离，

严禁越线生产。遇到他国执法船要求登临检查时，渔船应停船配合，禁止逃避执法或以暴力、危险手段抗

拒执法检查。如遇对方过度执法、暴力执法等不当行为，应以适当方式获取证据，并向渔业主管部门报

告，争取通过外交或司法途径妥善处理。渔船在他国专属经济区通航时，应遵守相关国家规定和国际有关

“无害航行”等规定。

三、严禁远洋渔船进入有关国家争议海域生产，避免引发涉外纠纷和事件。喀麦隆、也门因存在较大

安全风险，在该两国海域作业的渔船要加强安全防护，有关企业需听从相关使领馆指导，必要时撤出渔

船，按我部规定办理转场手续。在索马里海域生产的远洋渔业企业，要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加强

对赴索渔船监管，做好防海盗预案，建立有效责任机制，采取必要安保措施，确保船上防海盗设施、船位

监测、通讯设备等正常运行，执行24小时值班瞭望制度，实行编队作业，严禁进入索马里兰州生产。

四、中国远洋渔业协会要不断强化渔船船位监测，进一步完善船位预警系统，密切关注各远洋渔船，

特别是在西南大西洋公海、有关争议和高危地区等重点海域作业渔船动向，发现情况及时报告我部和地

方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入渔索马里企业和渔船的协调、组织、管理，做好应急处置预案，并与我驻索

使馆和索马里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严防发生安全事件。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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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渔获物
定点上岸渔港申报工作的通知

农办渔〔2019〕17号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主管厅（局）：

为落实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加快实施渔获物定点上岸制度，强化捕捞产出管理，推动渔业高质

量发展，根据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渔船管控 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

的通知》（农渔发〔2017〕2号）要求，我部决定组织开展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以下简称“定点渔港”）申

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安排

定点渔港是实施渔获物定点上岸管理的基础，各地应根据本辖区渔港分布、渔港经济区规划、渔民

传统卸货习惯和渔业行政管理力量配备等情况，统筹定点渔港申报。申报工作自2019年开始，2021年底前

完成，采取各地自主申报、我部组织评审认定公布的方式进行。

沿海各地市级渔业主管部门应按照定点渔港标准要求，组织辖区内符合要求且有申报意向的渔港向

省（区、市）渔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区、市）渔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并报请我部评审，具体数量和分

布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我部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报的定点渔港进行评审认定，评审

采取书面审核和实地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评审通过后由我部正式公布定点渔港名录。

二、标准要求

（一）基础设施健全。具备大中型海洋渔船停泊和渔获物装卸基础设施，配备渔港污染防治设备，上

岸点配备视频监控设备并可通过互联网实现远程监控。

（二）设有专门驻港监管机构。配备专职管理和执法人员，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能够实施24小时全天

候驻港值守检查。

（三）驻港监管机构职责明确。落实管理责任，建立值班、检查、巡查制度，能够对进出港渔船和上

岸渔获物实施有效监管检查。

（四）信息系统齐备。驻港监管机构应配备相关办公设备，实现渔船进出港报告、渔船在港定位追

踪、渔船海上动态监控、渔业执法管理、渔获物可追溯检查等功能。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定点渔港申报工作对于推进渔

获物定点上岸、加强渔船管控、控制捕捞强度、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要加强组织领导，安排

专人负责，摸清辖区底数，实施综合考察，认真组织开展好定点上岸渔港申报和审核工作。要加快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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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根据定点渔港标准和渔民卸货需要，组织符合条件的渔港进行申报，推动不符合条件的渔港尽快达

到标准。要制定工作计划，把握工作进度，自2019年起，每年都要组织一批渔港申报，确保2021年底定点

渔港数量满足大中型渔船进出渔港和渔获物定点上岸销售的需求。

（二）加大支持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各地要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对公布的定点渔港和有意向申

报的渔港给予倾斜，重点加强定点渔港渔货装卸、物资补给、市场交易、物流配送、冷藏加工、信息平台

等设施建设。对于公布的定点渔港，各地要严格规范渔港建设与管理，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建立渔港综合

监管联动机制，全面落实渔船动态监控管理和进出港报告制度，切实发挥示范作用。

（三）鼓励先行先试，加强配套监管。条件成熟的省（区、市）可以率先试行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定点

上岸制度。推动实施“港长制”，依法依规落实地方监管主体责任；加强进出港渔船和上岸渔获物监督检

查，及时跟踪渔船进出港情况；推行渔获物可追溯绿色标签管理，发挥定点渔港在渔获物可追溯管理中

的关口作用；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严控非法捕捞水产品进入流通环节。

联系人：刘晓强，010-59192971，boffad@agri.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2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渔船和捕捞
许可业务办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农办渔〔2019〕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厅（委、局），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渔船管理，确保船网工具指标和捕捞许可证审批发放业务顺利开展，根据新修

订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1号，以下简称《规定》），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

下。

一、关于未取得或违反船网工具指标的管理问题。按照《规定》要求，制造、更新改造、购置和进口

渔船，必须经有审批权的主管机关批准，并取得《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对制造渔船，其安放龙骨

日期或船舶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日期早于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签发日期，以及制造、更新改造和进口

渔船，其渔船检验证书的签发日期晚于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有效期的，视为未取得合法有效船网工具指

标批准书制造、更新改造和进口渔船。对未取得船网工具指标或者未按照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定的内

容制造、更新改造、购置和进口渔船的，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及渔政渔港监督机构不得为其办理渔业船舶

登记和捕捞许可证审批手续，并依法依规对涉案船舶和修造船厂予以处理，坚决制止非法制造或更新改

造渔船行为，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渔船管控政策的有效执行，保证渔船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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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制造或更新改造渔船提供的设计图纸问题。按照《规定》要求，制造和更新改造（增加主机

功率）渔船，在申请办理船网工具指标时，申请人须提供渔船设计图纸。提供的渔船设计图纸应包括“总

布置图”、渔捞设备布置图和船体说明书等主要图纸，图纸上记载的信息至少应包括船长、型宽、型深、

总吨位和主机功率等船舶基本技术参数信息，且设计图纸应依法经过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批准，在图纸上

有图纸审查批准印章或者单独出具的图纸审批函等。同时，渔业主管部门在受理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时，需

将有关设计图纸上传到全国渔船动态管理系统中。渔船船机桨匹配审核确认工作按照我部有关规定执

行。

三、关于渔船灭失、拆解或销毁后申请制造和更新改造渔船问题。对《规定》颁布实施前，渔船灭

失、拆解或销毁后已开具《渔业船舶灭失证明》或者《渔业船舶报废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的，原船舶

所有人可自2019年1月1日起12个月内，按《规定》申请办理渔船制造或更新改造手续。逾期未申请的，视为

自行放弃，由渔业主管部门收回船网工具指标。同时，明确渔船灭失、拆解、销毁时间是指《渔业船舶灭

失证明》和《渔业船舶报废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中载明的渔船灭失时间和渔船报废拆解、销毁或处

理完结时间。

四、关于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延续问题。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

延续的，渔业主管部门必须注销该批准书，注销时间为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有效期届满的日期，同时收回

船网工具指标。对取得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后，在其有效期内未按规定办结制造、更新改造、购置或进口

手续的，船舶所有人需按规定进行整改并接受处理。渔船整改处理后，船舶所有人可凭原船网工具指标

批准书注销手续和不得再次违规等相关承诺，重新申请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由渔业主管部门在收回的

船网工具指标中按与被注销的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定内容进行审批。再次核发的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的有效期须连续计算，制造、更新改造和进口渔船的批准书有效期总计不得超过36个月，购置渔船的批

准书有效期总计不得超过12个月。

五、关于捕捞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依法延续问题。对《规定》颁布实施前，捕捞许可证使用期已届满

注销的，船舶所有人可自2019年1月1日起12个月内，按《规定》重新申请办理捕捞许可证。逾期未申请的，

视为自行放弃，由渔业主管部门收回船网工具指标，更新改造渔船注销捕捞许可证的除外。同时，明确捕

捞许可证注销时间为《渔业捕捞许可证》载明的使用期届满日期。因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或者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法延续，导致捕捞许可证被注销，船舶所有人仍需继续从事捕

捞作业的，需按规定进行整改并接受处理。渔船整改处理后，船舶所有人须按渔船更新改造要求重新申

请办理捕捞许可证。

在执行中有任何问题，请及时向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反馈。

联系人：张信安 

联系电话：010-59192949

传真：010-59192929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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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46号

国红6号等59个小麦品种、登海111等117个玉米品种、苏秀8608等1个稻品种，已经第四届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三次主任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现予公告。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47号

根据《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批准（荷兰）柏斯托（瓦斯皮克）公司等22

家公司生产的28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在我国登记或续展登记，并发给进口登记证（见附件1）。批准

L－色氨酸（L－Tryptophan）生产地址名称变更，饲料级98% L－色氨酸（L－Tryptophan 98% Feed Grade）

申请企业名称、生产厂家名称变更（见附件2）。所登记产品的监督检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和

我部发布的质量标准执行。批准奥地利力多生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保时青（玉米）”“保时青（加强型

C）”和“保时青CCM”配方改变，重新颁发进口登记证，（2015）外饲准字100号、（2015）外饲准字102号

和（2017）外饲准字453号的登记证同时作废。

特此公告。

附件：1.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19—02） 

         2. 换发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目录（2019—02）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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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48号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有

关规定及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相关要求，在风险评估、全国农药登记评

审委员会审议、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对氟虫胺采取以下管理措施。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再受理、批准含氟虫胺农药产品（包括该有效成分的原药、单剂、复配

制剂，下同）的农药登记和登记延续。

二、自2019年3月26日起，撤销含氟虫胺农药产品的农药登记和生产许可。

三、自2020年1月1日起，禁止使用含氟虫胺成分的农药产品。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49号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农业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管理办法》规定，

经组织专家考核和评审（复审），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兽药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等29个

质检机构（附件1）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和农业农村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的基本条件

与能力要求，特颁发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和农业农村部审查认可证书，准许刻制并使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考核标志和继续使用部级质检机构印章。

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农业农村部运输机械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济南）]因不再具备开展

检测工作条件提出撤销申请，经审核批准，撤销其机构并收回审查认可证书及印章（附件2）。

经审核，现对农业农村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农业农村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武汉）机构信息变更予以确认（附件3）。

特此公告。

附件：1. 2019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及农业农村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审查

            认可名单（第四批）

         2. 2019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注销及农业农村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审查认可撤销名单（第二批）

        3. 2019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及农业农村部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信息变更情况（第三批）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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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50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宁波第二激素厂等14家单位申报的注

射用戈那瑞林等4种兽药产品变更注册，并发布修订后的复方阿莫西林乳房注入剂（泌乳期）质量标准、

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我部发布的该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注射用戈那

瑞林、复合维生素B注射液执行《兽药质量标准》（2017年版）同品种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

特此公告。

附件：1.兽药变更注册目录

         2.复方阿莫西林乳房注入剂（泌乳期）质量标准　        

         3.复方阿莫西林乳房注入剂（泌乳期）说明书和标签

         4.舒巴坦最高残留限量（暂定）

         5.舒巴坦残留检测方法标准（试行）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51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奇诺英药物与化学制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氨基丁三醇前列腺素F2α在我国注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

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英特威国际有限公司德国厂等5家公司生产的硫酸头孢喹肟注射液等5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

册，核发《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并发布修订后的产品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

布的上述产品兽药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

批准英特威国际有限公司德国厂生产的硫酸头孢喹肟注射液修改休药期内容变更注册；批准泰国

MC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戊二醛溶液修改生产企业名称内容变更注册。

特此公告。

附件：1.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2.氨基丁三醇前列腺素F2α等6种兽药产品质量标准

         3.氨基丁三醇前列腺素F2α等6种兽药产品说明书和标签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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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53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我部组织制定了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1株）血凝

抑制试验抗原、阳性血清与阴性血清等3种兽药产品制造及检验试行规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内包装标

签，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兽药产品目录

         2. 试行规程

         3. 质量标准

         4. 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3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54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评价，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和青岛立见

诊断技术发展中心研制的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符合要求，现发布该制品制造及检验试行规

程、质量标准、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制造及检验试行规程

         2. 质量标准

         3. 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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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55号

大口黑鲈“优鲈3号”等14个水产新品种，业经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且公示期满

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现予公告。

 附件：1.品种名录

          2.品种简介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4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156号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资料审查、

现场检查和综合评审，批准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等24家单位为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有效期五年。

特此公告。

附件：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

201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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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综合评价结果的通报

农办建〔201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国办发〔2018〕

117号）的有关要求，农业农村部印发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激励实施办法（试行）》（农建发〔2019〕1

号，以下简称《办法》），对各地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情况

为全面掌握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开展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

情况自查工作，重点评价各地建设任务分解、建设进度、资金投入、项目调度情况。2018年，各地积极推进

职能整合，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督导，推动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加快实施，

取得良好效果。截至2月14日，共收到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和直属垦区报送

的自查材料。从任务分解落实情况看，各地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含高效节水灌溉任务，下同）已全

部分解到县，其中落实到具体项目的占98%。从建设进展情况看，2018年开工建设（含已建成）的高标准

农田占年度建设任务的比重达到92%。从资金投入情况看，财政投入、社会资本投入分别占高标准农田建

设总投入的88%、12%，财政资金仍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的主渠道。从项目调度情况看，大部分省份都

能按照日常监管要求，按时报送项目进展及自评材料。

总体来看，2018年各地实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的顺利转换和衔接，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稳步推

进。但各地在自查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个别省份年度任务安排偏少，远低于国家

规划确定的年度建设任务平均值，对按期完成建设任务有一定影响。二是总体建设进度有待加快，截至

2018年底，仍有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尚未开工。三是部分省份资金保障力度不够，有的省份地方财政

资金投入比例明显低于应投入比例，一些省份资金筹措渠道单一，社会资金发挥作用较弱。四是个别省

份未能及时谋划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库储备不足，基础支撑作用发挥不够。五是个别省份没

有按时开展自评工作，北京、河北、内蒙古、浙江、湖南、海南等6省（区、市）未按要求及时报送高标准农

田建设进展情况。

二、综合评价结果

按照《办法》规定，综合2018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情况评价结果（占40%）和2017年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考核中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考核结果（占60%），形成综合评价结果，满分为120分。其中：河南、江

苏、江西、安徽、重庆、四川、湖北、贵州、广东等9个省（市）得分在115分以上（按得分高低排序），予以表

扬；对综合评价得分靠前的河南、江苏、江西、安徽等4个省，我部已作为拟激励省，提请国务院办公厅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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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级
质检机构飞行检查情况的通报

农办质〔2019〕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渔业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农村局，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各有关质检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农村部部级质

检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构建事中、事后动态监管机制，我部于2018年11月组织开展了部级质检机构飞行

检查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飞行检查采取“双随机”方式，随机抽取15名专家组成5个检查组，对随机抽取的15家部级质检

机构以及3家能力验证不合格部级质检机构开展检查，主要通过查看现场、查阅档案、人员访谈等方式，

重点检查了其管理人员任免、档案记录、人员上岗管理、检测工作、检验报告、环境条件以及安全生产等

情况。

从检查结果来看，大部分检测机构基本符合相关规章制度要求，保证了持续出具合法、准确、公正检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是认真贯彻执行《办法》。各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认真领会出台《办法》的重要意义，及时向

省级政府汇报有关工作情况，认真做好辖区内的宣传解读、贯彻实施工作。要切实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

评价激励工作，针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与管

理。

二是严格开展自评工作。严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评，提供完备的佐证材料，充分反映工作成绩，严

禁数据和材料弄虚作假。被激励省份要及时总结高标准农田建设做法经验，形成典型材料，报送农业农

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

三是完善评价激励制度体系。统筹用好奖励资金，加强奖励资金使用监管，确保用于高标准农田建

设。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出台细则或配套措施，对辖区内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绩效突出的县（市、区、

旗、团场），加大激励支持力度，增强激励效果。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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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和结果的能力水平。但少数机构在日常运行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质量体系文件未及

时改版，质量体系长期没有有效运转，管理人员任命手续不全，以及存在档案管理、原始记录溯源、样品

状态标识编号、仪器设备计量状态标识、标准变更、检验报告、气瓶和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与存放等问题。

二、处理意见

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2007年12月12日农业部令第7号公布，2017年11月30日农

业部令第8号修订）和《农业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管理办法》（农市发〔2007〕23号）有关规定，

本着“依法依规、从严处罚”的原则进行结果处理。本次飞行检查的18家机构中，7家机构基本符合检查

条款，通过检查；5家机构因未按规定对人员、仪器设备、设施条件、质量管理体系、检测工作等实施有效

管理，检验报告、原始记录及其他档案管理不规范，自整改通知下发之日起1个月内自行整改后通过检查；

3家机构因检测工作存在较大风险隐患，责令3个月内整改，整改期间不得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

验检测数据、结果；2家机构因管理混乱或机构负责人任免不符合规定，责令6个月内整改，整改期内，停

止安排指令性任务。相关机构名单及处理意见详见附件。1家机构在本次飞行检查期间主动申请撤销机构

授权。

三、有关要求

请各有关机构高度重视本次飞行检查结果，对所有检查发现的问题均应按整改通知要求进行整改，

并向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报送整改报告，同时抄送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对存在较重问题的机

构，我部将派出专家现场核查整改效果。对于整改逾期或整改不到位的机构，我部将依规注销其相关资

质。

请各有关质检机构的承建单位和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和证后监管，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

化质量意识、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不断提升检验检测技术能力和水平。

附件：2018年农业农村部部级质检机构飞行检查结果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www.moa.gov .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6日  


